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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季節性流感(Seasonal Influenza or Seasonal Flu) 

因感染人類流感病毒所引發之呼吸道疾病，多數國家每年均會發生週期

性流行，目前季節性流感係指感染H1N1、H3N2之A型流感病毒，及/或

B 型流感病毒所造成之流感。 

➢ 流感流行期(Influenza Epidemic Period) 

流感的好發季節，對北半球而言，好發於冬季，約在每年11月至隔年3

月期間；對南半球而言，約在每年6月至9月期間。 

➢ 流感併發重症(Influenza case with severe complications, Flu SC) 

為我國第四類傳染病，通報條件係為患者出現類流感症狀後2週內，因

併發症(如肺部併發症、神經系統併發症、侵襲性細菌感染、心肌炎或心

包膜炎等)需加護病房治療或死亡者，其確定病例為流感病毒檢驗結果為

陽性者。 

➢ 肺炎及流感(Pneumonia and Influenza, P&I) 

「肺炎及流感」因應2016年疾病分類代碼由 ICD-9-CM 轉換為 ICD-10-

CM，代碼由480-487之疾病類別改以依 ICD-10-CM 分類為主，包括病毒

性肺炎(J12-)、肺炎鏈球菌性肺炎(J13-)、其他細菌性肺炎(J14-、J15-、

J16-、A22、A37、B25、B44-)、其他感染所致肺炎(J17-)、肺炎(J18-)及

流感(J09-、J10-、J11-)。 

➢ 群聚(Cluster) 

出現類流感症狀之個案，或經實驗室檢驗為流感病毒陽性者，具有人、

時、地關聯性，且判定為疑似聚集感染有擴散之虞。 

➢ 流感季(Flu season) 

常用於統計流感季累積病例數及說明流感疫苗接種量，其定義區間為每

年10月1日至隔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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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流感是一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具有爆發流行快速、散播範圍廣泛及

併發症嚴重的特性，加上流感病毒極容易發生變異，所以常常會爆發疫情

流行，甚至可能引發全球大流行，對於民眾的健康威脅甚鉅。因此，為有

效的監視流感之流行趨勢變化，並及時採取適當防治措施，本署於2008年

出版「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指引」，並於2012年設定以「季節性流感」為

主軸將名稱修訂為「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之後陸續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傳染病名稱公告修正等進行修訂，作為醫療及防疫人員執行防治

工作之參考依據。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第一章疾病概述：依據 WHO 2025年1月統計資料及本署「病毒合

約實驗室監視系統」統計資料，更新國內外流行疫情資訊。 

二、 第二章監視系統：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資訊系統已於114年2月去

任務化，移除「六、傳染病監視通報資訊系統」，並新增「學校

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 

三、 第三章實驗室診斷：新增病毒核酸檢測(RT-PCR 或 Real-time RT-

PCR)是目前流感實驗室診斷黃金標準。不建議將快速抗原檢測

(又稱快篩)作為主要診斷依據，容易出現偽陰性結果，可能導致

延誤診斷與治療、低估疫情規模及影響感染管制與防疫決策。 

四、 第四章臨床診斷與治療：抗病毒藥物將核酸內切酶抑制劑名稱修

改為 Cap 依賴型病毒內切酶抑制劑。另新增流感與 SARS-CoV-2

共同流行時，優先評估使用 multiplex RT-PCR 同時偵測並區分流

感 A型及 B型與 SARS-CoV-2。 

五、 第五章流感疫苗：新增114年起因應公費流感疫苗政策調整，由

以往四價疫苗改為三價疫苗。另更新疫苗保護效果數據，以及將

接種禁忌、接種注意事項區分為所有流感疫苗及活性減毒流感疫

苗。 

六、 第六章防治策略與作為：群聚事件因應措施，新增因應國際新型

A 型流感疫情嚴峻，為減少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風險，推動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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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流感病毒亞型檢驗。針對已進行流感快篩者， 仍須執行分子

生物學核酸檢測(real-time RT-PCR)，進一步確定流感病毒亞型。 

 

本手冊涵蓋流感相關之學理知識與防治之實務運作介紹，並將防治作

為依平時、流行高峰期及群聚事件等狀況加以研訂，方便醫療及防疫人員

依疫情狀況採取合適因應作為。未來，本署亦將持續檢討修正，讓流感防

治作為及政策能與時俱進，同時也期望各單位持續配合共同推動各項防治

作為，以降低流感疫情對國人健康的衝擊，保障民眾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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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疾病概述 

(Description of Disease) 

第一節 流感及流感併發重症簡介 

流感(Influenza)是一種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致病原為流感病毒

(Influenza virus)，其潛伏期約1-4天 (1,2)，主要經由飛沫或接觸病人的分泌物

而感染，此疾病可發生在所有年齡層；感染後所引起症狀之嚴重度與個體

免疫力、潛在疾病及年齡等因素有關，其臨床症狀主要包括發燒、咳嗽、

頭痛、肌肉痠痛、疲倦、流鼻水、喉嚨痛等(1-3)；另外，約有10%感染者有

噁心、嘔吐及腹瀉等腸胃道症狀伴隨呼吸道症狀而來。對大部份健康成年

人而言，通常約可在1週內康復，而有些人咳嗽及全身不適之症狀可持續

超過2週(2,3)。雖然在臨床診斷上，流感不容易與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區分，

例如一般感冒(common cold)、喉炎、支氣管炎、病毒性肺炎與自2019年底

爆發大流行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等；但一般而言，流感的症

狀較一般感冒來得嚴重，病程持續時間也較長，且其他流行病學特徵仍有

差異，有關流感及一般感冒之比較詳如表一。 

表一、流感及一般感冒比較表 

項目 
流感 

(Influenza) 

一般感冒 

(Common cold) 

病原體 流感病毒 

大約有200多種病毒可引起，

常見的有鼻病毒、呼吸道融

合病毒、腺病毒等 

影響範圍 全身性 呼吸道局部症狀為主 

發病速度 突發性 突發/漸進性 

主要臨床

症狀 

發燒、咳嗽、肌肉痠痛、倦

怠、流鼻水、喉嚨痛 

喉嚨痛、打噴嚏、鼻塞、流

鼻水 

發燒 高燒3-4天 少發燒，僅體溫些微升高 

病程 1-2週 約2-5天 

治療 
支持性療法，亦可依照醫師

處方給予抗病毒藥物治療 
以支持性療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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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發症 
可能併發肺炎、心肌炎、腦

炎、神經症狀(雷氏症候群)等 
少見(中耳炎或肺炎) 

傳染途徑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 

傳染性 高傳染性 傳染性不一 

預防方法 
接種流感疫苗、勤洗手、注

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勤洗手、注意呼吸道衛生及

咳嗽禮節 

流感除了爆發流行快速、散播範圍廣泛等特色之外，還會產生嚴重併

發症及死亡；尤其是65歲以上長者、幼童、孕婦、免疫功能不全者，以及

患有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腎臟病、糖尿病及肥胖者，可引起細菌性肺

炎、病毒性肺炎、腦炎或腦病變、心肌炎或心包膜炎及在使用 aspirin 之兒

童病人引起雷氏症候群(Reye syndrome)等併發症(1-4)。目前我國將「流感併

發重症」列為第四類傳染病，主要目的為監測重症個案之發生趨勢與其感

染之流感病毒型別，以掌握流感疾病嚴重度及流行病毒株與疫苗株吻合情

形，亦可早期發現病毒變異，如遇符合通報條件之個案者，應儘速通報，

並及早診斷及治療，相關通報定義請參閱第二章監視系統。 

 

第二節 流感病毒 

感染人類之流感病毒最早於1933年由英國人威爾遜·史密斯(Wilson 

Smith)自流感病人中分離發現(1-3)，是一種會藉由飛沫或接觸傳播，並造成

人類感染後產生急性呼吸道症狀的病毒，而當時所分離出的流感病毒係為

A 型流感病毒(H1N1)。流感病毒依核蛋白抗原性的不同，可分為 A、B、C、

D四型，其中只有 A型與 B 型可以引起大規模的季節性流行，且 A型流感

病毒除了感染人類外也可感染動物，還可能出現跨物種間的傳播，而 B 型

則至今只曾出現在人類。流感病毒在世界各地常引起週期性且規模大小不

一的流行，自1977年開始，A 型(H1N1與 H3N2)及 B 型流感病毒不斷循環

出現在人類的季節性流感流行之中。 

一、 病毒結構與種類 

在病毒分類學上，流感病毒屬於正黏液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

可分為 A、B、C、D 四型，具分節(segmented)單股負鏈 RNA 基因體；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威尔逊·史密斯&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人类&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上呼吸道感染&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正黏液病毒科&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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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病毒體具多變性，有時呈球型，有時是管狀，直徑約80-120nm，具

外套膜(envelope)及表面醣蛋白(glycoprotein)，而內部有基質蛋白(M1)

和膜蛋白(M2)。A 型與 B 型流感病毒的基因包有核殼，是由8條不同的

螺旋狀片段所構成，每一條片段包含 RNA 及包圍著 RNA 的核蛋白

(nucleoprotein, NP)和轉錄酶(transcriptase，由三種病毒次單位聚合酶蛋

白組成：PB1、PB2、 PA)，含有 2種表面醣蛋白 -紅血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 HA，又稱 H抗原)和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 NA，又

稱 N 抗原)(1-7)；而 C 型及 D 型流感病毒只有7個基因片段(1-7)，且僅

有1種表面醣蛋白(hemagglutinin-esterase-fusion protein, HEF)，同時具有

紅血球凝集素及神經胺酸酶之功能(6)。 

A型流感病毒可依 HA及 NA的不同分為許多亞型；其中 H抗原亞

型共有18種，為 H1-H18，N 抗原亞型共11種，為 N1-N11(1-7)。不同的

HA及NA蛋白可互相組合，如H1N1病毒表示該A型流感病毒含有HA-

1蛋白及 NA-1蛋白，同理 H3N2病毒表示該 A 型病毒含有 HA-3蛋白及

NA-2蛋白；另外，B 型、C 型及 D 型流感病毒則不區分亞型，但 B 型

流感病毒可依抗原性不同再分為 B/Yamagata 及 B/Victoria 兩個種系

(lineage)，兩個種系可能共同或交互流行(1-4,7)。但自2020年三月迄今，

WHO全球監測系統已無監測到自然發生的 B/Yamagata病毒株，目前僅

有 B/Victoria仍在流行。 

這四型流感病毒中，A型及B型流感病毒會使人類產生較明顯的症

狀，且與人類的流感流行息息相關，容易引起大規模的流行，甚至會

造成死亡病例；其中目前所有已知的 A 型流感病毒型別中，H1N1、

H2N2、H3N2三型曾在人類造成大流行，其它某些亞型則可自特定的

動物體內分離出來；目前發現 B型流感病毒僅感染人類，C型則可感染

人類或豬，且所引起的症狀最為輕微，也最為少見，而 D 型目前已知

主要感染豬及牛隻並引起輕微呼吸道症狀，對人類是否有致病性仍未

知(1,3,5-7)。有關流感病毒種類及比較，詳如表二。 

 

 



 

9 

表二、流感病毒種類及特徵一覽表 

 
A 型 

流感病毒 

B 型 

流感病毒 

C 型 

流感病毒 

D 型 

流感病毒 

基因結
構 

8條單股負鏈
RNA 

8條單股負鏈
RNA 

7條單股負鏈
RNA 

7條單股負鏈
股 RNA 

病毒體 

結構 
11個蛋白質 11個蛋白質 9個蛋白質 9個蛋白質 

抗原 

變異種
類 

抗原微變
(Antigenic drift) 

抗原移型
(Antigenic shift) 

抗原微變
(Antigenic drift) 

抗原微變
(Antigenic drift) 

抗原微變
(Antigenic drift) 

抗原 

變異性 
變異性大 抗原性較穩定 

抗原性非常穩
定 

抗原性穩定 

自然界 

宿主 

人、豬、馬等
哺乳動物、禽
鳥類 

人 人、豬 豬及牛 

引起疾
病嚴重
度 

高危險族群感
染後容易引發
嚴重併發症，
且所引起之症
狀最為嚴重 

引起症狀較 A

型輕微，於高
危險族群感染
後容易引發嚴
重併發症 

症狀較輕微，
甚至無症狀 

無人類感染病
例 

發生流
行程度 

可引起季節性
流行。如發生
抗原移型而出
現新的病毒亞
型，將可能引
起全球大流行 

可引起季節性
流行。可能因
發生抗原微變
而引起地區性
的流行 

無季節性 無季節性 

此外，因不同抗原型別之 A 型流感病毒可自然感染豬、馬、貂、

海豹、家禽及水鳥等，故可能發生不同物種間的傳播及重組

(Reassortment)，尤其常見於豬、人及禽鳥類；歷史上，發生於1957年

及196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其致病流感病毒(主要流行病毒株分別為

A(H2N2)及 A(H3N2))均含有類似禽類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而2009年

全球爆發之 H1N1新型流感大流行則是由豬、禽及人類流感病毒基因片

段重組而成的新病毒所引起。 

二、 病毒學特徵 

(一) 套膜病毒體：A 型及 B 型流感病毒有8條負鏈 RNA 片段，而 C 型

及 D型流感病毒只有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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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血球凝集素：是一種醣蛋白，是病毒附著蛋白和融合蛋白，可激

發產生中和及保護性抗體反應。 

(三) 神經胺酸酶：是一種酵素，可幫助新複製的流感病毒自被感染的

細胞中釋放出來。 

(四) 流感病毒在宿主細胞的細胞核內複製與轉錄，但在細胞膜上組合

和出芽。 

(五) 由於分節基因體發生突變，因此促進基因的多樣性，而重組則是

由兩種以上不同的病毒株引起。 

三、 命名學 

流感病毒株的命名是依型別(A、B、C、D)而定，1980年世界衛生

組織(WHO)將人類與動物流感病毒依據其 H 抗原及 N 抗原來決定流感

病毒株的亞型，並規定了流感病毒新的命名法(1,8)，A 型流感病毒的命

名方式為：型別/宿主/分離地區/病毒株序號/分離年份(HnNn)，其中對

於人類流感病毒，則省略宿主信息，而分離年份以西元年呈現。以

A/swine/Iowa/15/30(H1N1)為例，表示其為於1930年在 Iowa 自豬隻分離

出的第15株A/H1N1流感病毒；其他如A/Beijing/262/95(H1N1)，表示其

為1995年在北京(Beijing)自人類分離出的第262株 A/H1N1流感病毒。 

B 型流感病毒的命名也是依型別/分離地區/病毒株序號/分離年份之

方式呈現，例如：B/Beijing/243/97；對於 C 型及 D 型流感病毒則無亞

型命名方式(1-8)。 

四、 病毒的複製與變異 

由於流感病毒抗原變異性高，是造成每年週期性流行或全球大流

行的主要原因。A型流感病毒基因的多樣性源自分節基因的結構，以及

病毒可在人和其他動物(包括鳥類和豬)感染及複製。新型人類或動物流

感病毒的產生是由於分節的基因，經基因突變或基因重組所造成，有

些雜種病毒株是因一個細胞感染不同病毒株，並容許分節基因在新病

毒體內隨機混合所造成(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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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和其他RNA病毒一樣，由RNA聚合酶進行病毒基因之複

製，而在複製過程中，可能因為缺乏校正之特性而產生一些"錯誤"，即

所謂的"突變"。當流感病毒的基因由於演化壓力持續地進行單點突變而

引起抗原性些微的改變稱為"抗原微變(antigenic drift)"，又稱"抗原連續

變異"，可造成地區性或季節性的 A 型或 B 型流感流行；當來自不同物

種之流感病毒同時感染一個宿主細胞時，可能互換基因片段而使病毒

基因產生新的排列組合，即基因體重組而造成抗原性的大變化，稱為"

抗原移型(antigenic shift)"，又稱"抗原不連續變異"，此種變異常造成大

流行。抗原移型並不常發生，從歷史流行趨勢研判，平均每20-30年發

生一次(1,3,4)，且僅發生在 A型流感病毒。 

五、 致病機轉 

流感病毒經飛沫或接觸傳染而進入人體之上呼吸道後，在上呼吸

道上皮細胞內開始進行複製，持續複製大約48-60小時後，破壞上皮細

胞並大量擴散，進而產生全身不適之症狀，約5-10天後才慢慢由呼吸道

的分泌物中消失(1,3,8)。 

病毒最先以上呼吸道黏液分泌細胞、纖維細胞及其他上皮細胞為

目標並將它殺死，而使主要的免疫防禦系統喪失功能。神經胺酸酶藉

由切斷黏液上的唾液酸而加速感染。如果病毒擴散到下呼吸道，會使

氣管或肺泡上皮細胞嚴重的剝落(shedding)變成僅有單細胞厚度的薄層

或剩下基底膜，造成呼吸道的自然防禦受損，使細菌更容易附著到上

皮細胞，肺炎可能是因病毒本身的致病性或繼發性細菌感染造成。流

感病毒亦可能造成不顯性或些微的病毒血症(viremia)，其主要感染部位

為肺臟，其他可能受感染的組織包括肌肉、心臟、中樞神經系統等(1-4)。 

 

第三節 流行病學特徵 

一、 傳染途徑(Mode of transmission)： 

主要是透過呼吸道的飛沫傳染，尤其在密閉空間中，容易經由感

染者咳嗽或打噴嚏產生之飛沫而傳染給其他人；另外，由於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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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短暫存活於物體表面，故亦可經由接觸傳染，例如：手接觸到被口

沫或鼻涕等黏液污染之物品表面，再碰觸自己的嘴巴、鼻子或眼睛而

造成病毒傳染。 

二、 潛伏期(Incubation period) 

通常約1-4天，平均為2天。出現併發症的時間約在發病後的1-2週

內。 

三、 好發流行季節(Seasonality) 

流感為具有明顯季節性特徵之流行疾病，疫情的發生通常具有週

期性，而臺灣位處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雖然一年四季均有病例發生，

但仍以秋、冬季較容易發生流行，流行高峰期多自12月至隔年3月。 

四、 可傳染期(Period of communicability) 

一般而言約在症狀出現後3-4天內傳染力最強(1,2)。另研究發現，成

年感染者在發病前24-48小時便開始排放病毒，但量較低，病毒排放高

峰是發病後24-72小時，直至發病後第5天(4,8)；但免疫不全者，排放病

毒的期間可能達數週或數月(1,2,5)；兒童亦較早開始排放病毒，且量較多，

時間較久，最長可達21天。 

五、 感受性及免疫力(Susceptibility and immunity) 

對於首次接觸的流感病毒，大人及小孩均具有相同的感受力，感

染後可針對此次感染的病毒抗原產生免疫力，但是免疫力維持的期間

及效力，則視病毒抗原微變的狀況及感染的次數而定(2)。 

雖然流感疫苗可提供針對疫苗株的血清免疫反應，或是個體先前

已感染之相關病毒型別的追加免疫作用，但免疫力會因暴露史或年齡

等因素而有所差異(2)。 

六、 國際流行疫情 

近年主要流行之季節性流感病毒型別以 A(H3N2)、A(H1N1)，以及

B 型流感為主，每季於各地區流行狀況均不同，其流行情形依程度可能

包括全球大流行(pandemics)、季節性流行(seasonal epidemics)，或散發

病例(sporadic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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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2025年1月統計資料顯示，季節性流感每年於全球造成約10

億例感染，其中3-5百萬人罹患嚴重併發症，並導致29-65萬例呼吸道死

亡(10)，造成人類生命財產重大損失。以美國流行疫情為例，該國疾病

管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統計資料顯

示，每年流感活動多自10月開始，持續至隔年5月，高峰期則在12月至

隔年2月(11)；依其流感疾病負擔估計，2010-2024年平均每年約有12至

71萬人住院，6千至5萬人死亡 (12)；另依該國實驗室確診病例統計，

2023-2024年流感季累計住院率為每十萬人口140.5例，以65歲以上

(400.5例)年齡層最高、其次為50-64歲(153.4例)及0-4歲(109.4例)年齡層

(13)。 

其 他 流 感 國 際 疫 情 資 訊 可 至 本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四類法定傳

染病/流感併發重症/最新消息及疫情訊息/國際重要疫情項下查詢。 

七、  我國流感流行情形 

臺灣地處北半球，屬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全年都可分離出流感病

毒，並出現散發或群聚之病例，較大規模的流行則發生於秋、冬兩季。

依本署監測資料顯示，每年流感病例約自11月開始逐漸增加，於12月

至隔年3月份達到流行高峰，每年約有6.6%的人因肺炎或流感而就醫(14)，

其侵襲率大約與國外資料相當。 

有關社區流感病毒監視情形，依據本署「病毒合約實驗室監視系

統」統計資料顯示，近年國內流行型別主要以 A(H1N1)及 A(H3N2)交

替流行，有關國內流感相關資料、疫情，以及社區流感病毒、流感併

發 重 症 確 定 病 例 等 最 新 統 計 資 料 均 置 於 本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請至該網站分類項下之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

染病介紹/第四類法定傳染病/流感併發重症項下與「傳染病統計資料查

詢系統(https://nidss.cdc.gov.tw/)」查詢。 

 

https://www.cdc.gov.tw/
http://www.cdc.gov.tw/


 

14 

第四節 流感特性 

一、 侵襲對象為各年齡層 

由於流感病毒是經由飛沫及接觸傳染，並可於人潮擁擠處快速散

播，且各年齡層均有可能被感染，病例掌控有其困難度。 

二、 具高危險及高傳播族群 

高危險族群係因自身免疫力關係，比非高危險族群有較多機會感

染流感及出現嚴重併發症，包括有65歲以上長者、嬰幼兒、孕婦、免

疫功能不全者，以及罹患氣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臟、肝臟、腎臟

等疾病或 BMI≧30者等。 

高傳播族群係指因工作因素可能傳染給高危險族群或是處於容易

造成傳播之場所者，包括醫療院所之醫護工作人員、老人福利機構及

住宿式長照機構之工作人員，以及學校之學生等。 

三、 易感受族群二次侵襲率高 

流感流行期間，一般接觸者的二次侵襲率(Secondary attack rate)大

約在10-20%，在人口稠密如學校及安養機構等處，或嬰幼兒、住院病

人等族群，二次侵襲率可達到40-50%以上；我國往年於流感流行期，

均曾發生學校或安養機構之流感群聚事件，並可能出現嚴重併發症之

個案。 

四、 流感病毒抗原變異性高 

流感病毒的抗原，可藉由抗原微變 (Antigenic drift)和抗原移型

(Antigenic shift)兩種方式改變其抗原性，前者會造成病毒本身抗原性的

小改變，進而引起地區性的流行，後者會造成病毒本身抗原性的大改

變，一旦發生，就容易引起大流行。 

五、 旅遊及社交頻繁，增加病毒散播機會 

流感是一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流感病毒可隨著飛沫散播而傳染

給其他人；而隨著旅遊、經貿及社交等活動頻繁，更加速疾病傳播。

以我國農曆春節為例，每年1-2月因逢流感流行高峰期間，返鄉人潮

「南往北來」，疫情恐將隨著感染者之活動而擴散至全臺；且人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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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旅遊或返鄉，感染者可能與其他人共同搭乘同一

航班或車次，而將病毒傳播給他人。因此，生活型態及交通運輸的因

素，將成為公共衛生流感防治挑戰之ㄧ。 

 

六、 對社會經濟及醫療資源造成衝擊 

依據本署傳染病監視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流感併發重症之發生率

及死亡率以65歲以上長者為最高。由於我國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數

比例，自1996年至2024年間由7.7%上升至19.18%，預期流感對我國造

成之醫療及社會經濟衝擊將逐年增加。此外，依臺灣流感疾病負擔研

究顯示，因肺炎及流感至門診及住院產生之每人平均間接成本以65歲

以上患者的每年2,123元為最高，總計2008年至2011年因肺炎及流感造

成整體社會生產力損失估計達309億元(15)。 



 

16 

第二章 監視系統 

(Surveillance System)  

第一節 監視目的 

由於流感病毒變化非常迅速，因此對於流感的監視除了需掌握病例數

的分佈外，還需高效率之實驗室檢驗來判定，以辨認病毒之型別、變異性、

傳播力及致病力。另外，完整的流感病毒監視，除了有助於掌握疾病傳播

來源途徑外，亦將有利於疾病的診斷及確認抗病毒用藥之適當性，以提昇

醫療品質，並能對流感的流行及傳播加以控制，減低醫療上之社會成本。

故流感監視之目的在於： 

一、 偵測流感發生之人、時、地變化情形，即時掌握流行趨勢，並妥適處

理及採取必要防疫措施。 

二、 提供流感疫情警示。 

三、 建立臺灣本土流行病學基本資料。 

四、 偵測流感病毒株的發生及變異情形。 

五、 流感病毒流行趨勢分析及預測。 

六、 提供流感疫苗政策及防治計畫參考。 

 

第二節 監視系統 

為達到前述監視目的，本署已建立監視通報網絡，包括「傳染病通

報系統」、「實驗室監測系統」、「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RODS)與健

保 IC 卡資料庫」、「肺炎及流感(Pneumonia & Influenza, P&I)死亡監測」

等流感常規疫情監視，以及「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人口密集機構傳

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等機構對象監視，各監視系統介紹及通報事宜分

別說明如下： 

一、 傳染病通報系統(NIDRS) 

為有效監視流感之發生並及時掌握新發個案之病情發展，我國自

1999年將「流行性感冒」列為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並於2000年開始進

行「流感併發重症」之通報及監視。之後，為符合實務運作及國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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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於2004年將流行性感冒自第三類法定傳染病項下移除，並於2007

年將「流感併發重症」調整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更於2011年9月修正

「流感併發重症」名稱為「流感併發症」。2014年8月修正「流感併發

症」名稱為「流感併發重症」，通報對象由因併發症而「住院」限縮

為「需加護病房治療」者。因此，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及第39

條，「流感併發重症」屬第四類傳染病，如發現疑似個案，應於1週內

完成通報，有關通報及研判作業詳述如下： 

(一) 通報定義 

符合以下臨床條件者，即應向衛生單位通報： 

臨床條件 

出現類流感症狀*後2週內因併發症(如肺部併發症、神經系統併發症、

侵襲性細菌感染、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等)而需加護病房治療或死亡者。 

*類流感症狀：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者：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狀； 

2.具有肌肉痠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 

3.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及支氣管炎。 

 

(二) 通報方式 

1. 如醫師、法醫師或醫師以外醫事人員發現符合「流感併發重症」

通報定義之病例時，應於1週內進行通報。通報方式以網路為主，

依本署規定於「傳染病通報系統」之「法定傳染病」項下進行資

料登錄通報。必要時，得以電話、電子郵件方式先行通報及確認，

網路或書面後補，通報方式如下： 

(1) 已建置「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病通報」功能之醫院，可

採用自動上傳通報方式，於確認醫院資訊系統通報資料完整性

後由醫院資訊系統自動上傳通報資料。 

(2) 以憑證登入「傳染病通報系統」(https://nidrs.cdc.gov.tw/)通報，

或利用健保網域免帳號通報方式，以醫事人員卡於健保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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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系統(VPN)環境下連結 

(https://NIDRSvpn.cdc.gov.tw/vpn_login)登入系統通報。 

(3) 若無網路及電腦連線，可填寫「法定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似

病例)報告單」(如附錄一)，於通報資料填寫後，將報告單傳真

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通報。 

2. 縣市衛生局(所)若於接獲醫療院所傳真通報個案後，應據以登錄

「傳染病通報系統」(https://nidrs.cdc.gov.tw/)，並檢核及整補通

報資料，以確實向本署完成通報。 

3. 有關「傳染病通報系統作業流程圖」詳如附圖一，相關作業資訊

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 (https: //www.cdc.gov.tw)/通報/新版傳染病通

報系統(NIDRS)項下參考應用。 

 

(三) 疫情調查及個案處置原則 

1. 針對接觸者進行症狀監視及給予衛教，除疑似群聚感染及特殊族

群外(例如禽畜養殖業者)，一般散發病例不需進行疫情調查。 

2. 如經認可檢驗機構檢驗感染 A 型流感病毒，但屬非 H1、H3亞型，

且符合新型 A型流感通報定義，即轉為新型 A型流感疑似病例，

應立即由衛生局所進行疫情調查。 

3. 通報為流感併發重症個案，應儘速採檢送驗以確定病毒型別及亞

型，並確實於傳染病通報系統填列附加資訊之相關資料，以利個

案研判。 

4. 如經審查研判為流感併發重症確定病例且有群聚現象時，則進一

步進行相關流行病學調查，以瞭解發病之危險因子，並進行相關

防治措施，避免疫情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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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傳染病通報系統(NIDRS)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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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案病例分類及死因相關性研判 

醫師發現符合「流感併發重症」通報定義之病例後，於「傳染

病通報系統」(或書面)通報時，應確實登錄(或填寫)個案基本資料、

臨床表現、流行病學接觸史及附加資訊之相關資料，並於通報時一

併上傳病歷摘要，衛生局應定期追蹤及維護個案入住加護病房及死

亡情形，至個案出院或死亡為止，以利後續併同實驗室檢驗結果，

依病例分類定義，由系統自動研判疾病分類。另針對流感併發重症

確定病例死亡個案之死因相關性研判，由系統每日勾稽衛福部統計

處死亡通報資料，依審查研判邏輯(需符合以下三項1.確診60[含]天

內死亡，2.自然死[排除意外死、自殺、他殺、不詳]，3.死亡證明書

之死亡原因甲、乙、丙、丁任一項有記載流感相關診斷)自動研判死

因相關性。有關「疑似流感併發重症個案通報暨系統自動研判流程」

詳如附圖二，傳染病通報系統依據通報單中之「個案資料」、「臨

床症狀」、「流行病學條件」及「防疫檢體檢驗資料/檢驗綜合檢驗

結果」進行個案自動研判。 

 

流感併發重症病例分類及定義如下： 

1. 可能病例(Possible case)：通報個案符合臨床條件。 

2. 極可能病例(Probable case)：通報個案符合臨床條件，且曾與經

實驗室證實之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即照護、同住、或與其呼

吸道分泌物、體液之直接接觸。 

3. 確定病例(Confirmed case)：通報個案符合臨床條件及檢驗條件。 

※檢驗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條件： 

1.呼吸道臨床檢體(咽喉擦拭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流感病毒； 

2.臨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3.臨床檢體抗原檢測陽性； 

4.臨床檢體血清學抗體檢測陽性：急性期與恢復期流感病毒

血清抗體效價≧4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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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確定病例資料統計 

有關流感併發重症確定病例之各項統計圖表可至本署「傳染病

統計資料查詢系統(https://nidss.cdc.gov.tw)/流感併發重症」項下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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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疑似流感併發重症個案通報暨系統自動研判流程圖 

112/12/12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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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室監測系統 

(一) 社區流感病毒監測(病毒合約實驗室) 

為監測臺灣地區流感病毒流行趨勢，1999年3月起陸續委託北、

中、南、東四區數家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建立「病毒性感染症合

約實驗室」，以合約實驗室及其周邊採檢點組成腸病毒及流感實驗

室主動監視系統。主要針對類流感病人進行採檢送驗，以瞭解流感

病毒流行株的型別及種類，俾作為疫苗株的選擇及流感防治政策擬

定的參考。本系統目的：1.建立全國各區感染性病毒合約實驗室，期

能有效提升相關傳染病檢驗能力及其時效。2.監測社區流感病毒之抗

原性、抗藥性及其季節性變化，作為疾病防治之參考。3.蒐集相關病

毒株建立生物材料庫。 

1. 採檢定義： 

符合類流感病例定義： 

(1) 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以上)及呼吸道症狀； 

(2) 具有肌肉痠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盡量在發病3日內採集咽喉

拭子，進行病原分離。 

2. 採檢點： 

定點醫師採檢點：目前全國配合定醫採檢點約有160家(含合約實

驗室所在醫學中心的門診、住院及急診)。 

3. 檢體來源： 

由採檢點醫師採取符合採檢定義之門診、住院或急診病人之檢體，

原則上每採檢點每週採2個檢體送該區合約實驗室檢驗；目前全國

共有8家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其分布區域及負責縣市可至本

署全球資訊網(https://cdc.gov.tw)/檢驗/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項

下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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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體採檢及送驗： 

(1) 檢體採檢方法 

檢體種類 採檢時間 採檢量及規定 

咽喉擦拭液

(咽喉拭子) 
發病三天內 

以病毒拭子之棉棒擦拭咽喉，插入

病毒保存輸送管(如附圖三)。 

 

(A)                                                    (B) 

 

 

         

 

 

 

 

 

 

 

圖三、(A)咽喉拭子檢體採集技術圖解（要求患者張口並說”阿”，以壓舌

板將舌頭壓住，迅速以無菌棉花拭子擦拭咽蚓垂後面或扁桃體、後

咽及任何發炎部位，取出後，將拭子置入 Transtube 運送培養

基。）(B)病毒拭子。 

 

(2) 檢體送驗注意事項 

A. 檢體送驗應維持2-8 ℃冷藏，低溫保存輸送。 

B. 檢體採取後應於24小時內送至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處理。 

C. 由採檢定點醫師填具「疾病管制署病毒合約實驗室定點醫師(採

檢點)監測檢體送驗單」(詳如附錄二)，連同檢體送至本署病毒

合約實驗室，由病毒合約實驗室於本署網站登錄個案資料。 

(3) 檢驗方法：病毒鑑定，A 型流感病毒則需區分至亞型(如 H1或

H3)。 

5. 合約實驗室檢驗資料分析：  

每週彙整全國實驗室流感病毒分離數據，進行資料庫維護及分析，

相 關 資 料 可 至 本 署 「 傳 染 病 統 計 資 料 查 詢 系 統

咽蚓垂 

扁桃體 

後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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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idss.cdc.gov.tw)/流感/全國每週流感病毒分離情形」項下查

詢。 

(二) 流感併發重症通報個案(流感併發重症認可檢驗機構及本署實驗室) 

1. 檢體採集及送驗 

(1) 檢體採檢方法同社區流感病毒監測。 

(2) 檢體送驗注意事項 

A.  檢體送驗應維持2-8 ℃冷藏，低溫保存輸送。 

B. 檢體採取後應於24小時內送至本部認可檢驗機構或本署呼

吸道病毒實驗室。 

(3) 檢驗方法：檢體進行流感病毒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

time RT-PCR)，並進行病毒分離及鑑定。 

2. 流感併發重症個案臨床檢體綜合檢驗結果之判定 

 檢驗結果 
綜合檢驗結

果欄位判定 

病原體檢測 

1. Virus 

isolation 

2. Real-time 

RT-PCR 

Real-time RT-PCR (+) 

Virus isolation (+) 鑑定為流感病毒 
陽性 

Real-time RT-PCR (+) 

Virus isolation (–) 鑑定為流感病毒 
陽性 

Real-time RT-PCR (–) 

Virus isolation (+) 鑑定為流感病毒 
陽性 

Real-time RT-PCR (–) 

Virus isolation (+) 鑑定為非流感病

毒之病原體 

陰性 

Real-time RT-PCR (–) 

Virus isolation (–)  
陰性 

※ Real-time RT-PCR(+)、virus isolation(+)或病毒培養超過14日即進行檢驗結果

「綜合檢驗結果研判」。 

※原則上病毒培養觀察時數為自收件日起至21日止，於21日內發現為陽性者可

修改「病原分離結果」及「綜合檢驗結果」欄位，第21日後病毒培養之結果

不採計且無須修改「病原分離結果」及「綜合檢驗結果」，僅需將分離之病

毒株寄回即可。 

※Real-time RT-PCR 檢驗結果如非 H1、H3之流感病毒，系統細類項目登錄為

INF untype，病毒株應於檢出2日內寄回本署呼吸道病毒實驗室鑑定。 

※ Real-time RT-PCR 檢驗結果需包含亞型。 

 

http://nidss.cdc.gov.tw)/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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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LARS) 

為早期偵測社區重要傳染病病原體流行趨勢，自2014年起推動

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下稱 LARS)，透過各醫院上傳 LOINC

標準資料格式實驗室檢驗資料，得以掌握病原體流行趨勢，流感病

毒抗原等快速檢測等資料，可在醫院檢驗結果發布後1日內取得上

傳資訊並每週自動產製病原體波動趨勢及發布警示，掌握社區中病

原體流行情形。 

三、 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RODS)與健保 IC卡資料庫 

「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 (Real-time Outbreak and Disease 

Surveillance，RODS)係於1999年9月由美國匹茲堡大學團隊發展建置，

主要以分析醫療機構急診室就診病人症狀為主，期能從第一線緊急醫

療前線，預先偵測到可能的疾病群聚或特殊突發狀況。本署於2004年

引進RODS，經過整合規劃及測試後，於2006年11月正式啟用，以急

診室求診病人為主要監測對象，監測症狀以ICD-9-CM診斷碼屬於類

流感(呼吸道症候群)、腸病毒(含皰疹性咽峽炎、手足口病)、紅眼症、

腸胃道及急性腹瀉為主。目前參與此系統的醫院急診室數目有183家，

每週總通報筆數約12萬筆，佔全國急診就診數約97.5%。2016年起因

應國際疾病分類代碼由ICD-9-CM轉換為ICD-10-CM，每日透過該等

急診室即時且自動將ICD-9-CM及ICD-10-CM診斷碼等相關資料傳送

本署，系統再計算出每週或每日各區各症狀疾病就診人次數、年齡別、

疾病別比率等。 

除運用RODS得知急診病人就診趨勢外，為實際瞭解民眾因傳染

病相關症狀而至醫療院所門診求診的比率，本署亦自2008年因應腸病

毒大流行疫情時，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商討運用健保IC卡每

日上傳批次資料，進行門診症狀及就診比率分析。後續除腸病毒外，

另陸續增加類流感、腹瀉、猩紅熱、水痘等疾病。健保IC 卡上傳之資

料內容以前述指定疾病之上傳日期、就醫日期、縣市代碼及名稱、就

醫診別、年齡組別、機構層級、各相關主次診斷碼件數等次級資料為

主，經資料庫之敏感度及成效評估，其相關症狀疾病之每週就診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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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RODS及原定醫監測系統一致，目前已穩定應用於推測疫情之發展

趨勢。 

有關 RODS 系統及健保次級資料庫每週統計分析趨勢圖，可至本

署「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https://nidss.cdc.gov.tw)」查詢相關統計

分析資訊。 

四、 肺炎及流感 (Pneumonia & Influenza, P&I) 死亡監測 

除流感併發重症死亡病例資料可由傳染病監視系統取得並進行分

析外，為因應2009年H1N1新型流感疫情爆發，監測我國肺炎及流感

死亡病例是否因H1N1新型流感疫情來襲而產生變化，本署與衛生福

利部統計處合作，利用其死亡通報網路系統，分析其中因肺炎及流感

死亡的病例，建立肺炎及流感死亡即時監測系統，期能透過即時監測

流感相關死亡情形，快速提供疫情研判或處置作為參考。 

衛生福利部死亡通報網路系統涵蓋死亡病例之人時地基本資料及

死因，本署除對死亡週別、死亡年齡等資料進行資料轉換外，並以關

鍵字「肺炎、感冒、流感」進行死因欄位搜尋，隨後計算各週肺炎及

流感死亡總數，為求資料穩定性，以含計算當週及前3週之四週移動

平均值作為每週監測值計算標準。因衛生福利部每年完整之死亡資料

庫，需待隔年公布去年死因統計後才開放申請，適當運用此監測趨勢，

應可達到即時監測及提前預警之目的，經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死亡數

相較，本即時監測系統計算之肺炎及流感死亡數雖略有高估，但兩者

趨勢呈高度相關。 

有關肺炎及流感死亡人數統計相關資訊，可至本署「傳染病統計

資料查詢系統(https://nidss.cdc.gov.tw)/肺炎及流感死亡監測」項下查

詢。 

五、 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 

針對具指定症狀之疑似個案或群聚事件監測，以有效掌控群聚事

件，達到早期偵測，早期防治傳染病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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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報定義： 

1.上呼吸道感染群聚： 

個案出現上呼吸道或類流感＊症狀，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

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  

＊類流感症狀：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1) 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狀；  

(2) 具有肌肉痠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 

(3) 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2.不明原因發燒群聚通報定義： 

個案出現不明原因發燒(耳溫≧38℃)，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

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 

(二) 通報方式： 

1. 以網路通報方式為主，衛生局(所)接獲醫療院所、人口密集機構

與場所、學校、其他(如一般社區民眾等)通知疑似群聚事件時，

應儘速進行初判調查，如符合群聚通報定義事件，儘速於「傳

染病通報系統」(https://nidrs.cdc.gov.tw)之「群聚事件」項下鍵

入群聚事件及群聚個案報告資料，並進行採檢送驗事宜。檢疫

單位人員發現符合通報定義之群聚事件，可於智慧檢疫多功能

管理資訊系統(SQMS)進行個案資料登錄，透過系統交換方式於

傳染病通報系統(https://nidrs.cdc.gov.tw)之「群聚事件」項下自

動成立通報單。 

2. 無法使用資訊系統鍵入報告者，得填寫「症狀通報報告單」(詳

如附錄三)，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向所轄之疾病管制署各區

管制中心，提交書面報告單；待系統恢復運作後，由轄區衛生

局(所)或疾病管制署區管中心於系統補登及維護。 

3. 有關「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相關作業資訊可至本署全球資訊

網(https://www.cdc.gov.tw)/通報/新版傳染病通報系統項下參考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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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報資料統計 

有 關群 聚事 件之 統計 資料 ，可 至本 署全 球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統計/疫情監測速訊或症狀通報系統統計圖

表項下查閱。 

 

六、 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 

為監測學校內傳染病流行趨勢，俾利衛生人員即時採取防疫措

施，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26條暨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

施辦法第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監視之傳染病或症

狀，進行疫情監視。另學校衛生法第13條規定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

員工罹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

施。為辦理本監視作業有所遵循，訂定本監視作業注意事項。 

(一) 監測對象： 

幼兒園、國小、國中及高中各級學校學生。 

(二) 監測項目： 

1. 上呼吸道感染：出現上呼吸道、COVID-19或類流感等症狀。

其中類流感症狀定義為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1) 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  38℃）及呼吸道症狀。 

(2) 具有肌肉酸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 

(3) 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2. 腹瀉：每日腹瀉三次(含)以上，且合併嘔吐、發燒、糞便帶

有黏液狀或血絲、水瀉等任何一項以上之症狀。 

3. 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 

(1) 手足口病：口、手掌、腳掌及或膝蓋、臀部出現小水疱或

紅疹。 

(2) 疱疹性咽峽炎：發燒且咽部出現小水泡或潰瘍。 

4. 水痘：全身分批出現大小不一的表淺性水泡，有遮蓋處病灶

較暴露處多，臨床上可能伴隨發燒。 

5. 紅眼症：眼睛刺痛、灼熱、怕光、易流淚、異物感、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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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結膜呈鮮紅色，有時會有結膜下出血；眼睛產生大量黏性

分泌物； 有時耳前淋巴結腫大、壓痛。 

6. 發燒：耳溫≧38℃。以監測群聚事件為主。 

(三) 監測方式： 

1. 傳染病門急診就診人次監視疫情趨勢 

疾病管制署利用健保次級資料，依前項監測項目選用監測之

國際疾病分類(ICD)代碼(如表三)，分別分析地區別、年齡別

等屬性， 監測學齡族群特定監測項目之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2. 學校傳染病群聚事件通報與監視 

(1) 學校如發現疑似傳染病群聚時，應立即通知轄區衛生單位。 

(2)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應於接獲轄區學校通知具傳染病群聚之

虞時，辦理疫情調查及相關防疫措施，並依「症狀監視及

預警系統作業說明」(網址:https://gov.tw/ocm)，評估通報

校園傳染病群聚事件至傳染病通報系統(NIDRS)。 

(3) 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透過輿情監控等機制，掌握校園

傳染病群聚事件發生情形。 

(4) 疾病管制署利用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

心資訊系統」之傳染病個案通報資料及腸病毒停課資料等

資訊，輔助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 

(四) 統計資訊公布方式 

定期於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公布，依就診地區別/縣市別、年

齡別呈現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腹瀉、腸病毒、水痘、紅眼症等

監測項目之綜合性監測統計分析結果。 

(五) 各主管單位職責及分工 

1. 教育部 

(1) 掌握學童與校園傳染病及傳染病群聚狀況。 

(2) 協助提供「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系統」

之傳染病個案次級通報資料及腸病毒停課數資料。 

2. 直轄市及縣市教育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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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所轄學校辦理學校傳染病監測及防治作業相關工作。 

3. 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 

(1) 掌握學童與校園傳染病及傳染病群聚狀況。 

(2) 有群聚之虞辦理疫情調查及相關防疫措施，並評估通報傳

染病群聚事件。 

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暨各區管制中心 

(1) 統籌辦理本監視作業相關工作。 

(2) 督導衛生局辦理疫情調查、防疫措施及群聚事件通報作業。 

(六) 其他 

1. 本監視作業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及通報項目，必要時得配合防

疫措施隨時調整，並函文通知各單位。 

2. 因應傳染病流行疫情之不確定性，將另視需要再次啟動選擇

志願參與學校定期通報相關資料作業。 

本 監 視 作 業 注 意 事 項 可 至 本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應用專區/通報/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項下

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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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監測項目與選用監測之 ICD 代碼表 
 

七、 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 

本系統建置目的係為早期偵測機構 /場所內傳染病群聚事件發

生，俾利衛生防疫人員即時採取防疫措施，適用機構及場所為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置(教養)

機構、矯正機關或其他類似場所。 

(一) 通報條件： 

上呼吸道感染： 

個案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呼吸急促、流鼻涕或類流感等至

少兩項症狀；倘已經醫師診斷非感染症引起者，不須通報。 

＊類流感症狀：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1) 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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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肌肉痠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 

(3) 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二) 通報方法： 

1. 機構/場所發現符合通報條件之人員時，24小時內登錄「人口密

集 機 構 傳 染 病 監 視 作 業 登 錄 系 統 」 通 報 ( 網 址 ：

https://ssi.cdc.gov.tw)。一次通報多筆個案請使用系統中「新增批

次通報」功能，以加速通報作業。 

2. 機構/場所應於每週二中午前，於系統中「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

確認」功能，完成上週日至週六期間內之「個案通報總人數資

料」資料正確性確認，及輸入「機構/場所內總人數」。倘一週

內無符合通報條件個案，仍須至系統中進行機構/場所內監視人

數等資料確認。 

3. 網路通報有實行困難者，經人口密集機構/場所主管機關或轄區

衛生局同意，得依衛生局規定之通報表單以書面通報方式辦理。 

4. 有關「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通報流程圖」詳

如 附 圖 四 ， 作 業 注 意 事 項 可 至 本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通報/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

系統項下參考應用。 

(三) 檢體採檢及送驗： 

本項監視系統主要是監測人口密集機構住民及工作人員之健

康情形，並及早發現可能疫情，故原則上將不進行相關個案之採

檢事宜，如發現機構內有疑似群聚事件發生之虞，請衛生局逕至

「傳染病通報系統」(https://nidrs.cdc.gov.tw)之「群聚事件」項下進行

通報及採檢送驗事宜。 

(四) 通報資料統計： 

機構/場所及相關主管單位之使用者，可至人口密集機構傳染

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網址：https://ssi.cdc.gov.tw)內查詢相關資料

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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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個案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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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確認流程圖 

 

  

圖四、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通報流程圖 
 

第三節 監視統計 

為利防疫人員及時掌握流感疫情趨勢，本署於「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

系統」提供各項流感監測資料之查詢功能，並於每年進入流感流行期後，

常規進行各項流感監測資料統計分析，每週出刊「流感速訊」，內容包括：

國內疫情摘要、實驗室監測、類流感監測、流感併發重症病例、肺炎及流

感死亡監測等，資料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統計專

區/流感速訊項下，均可自行下載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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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室診斷 

實驗室診斷為檢測檢體鼻咽分泌物中之病毒核酸、病毒抗原或進行病

毒分離。亦可採取急性及恢復期之血清分析是否具有特異性抗體，以確認

感染。 

一、 檢體種類及採檢時機 

(一) 檢體種類：一般建議使用的包括下列 

1. 鼻腔拭子(Nasal swab) 

2. 鼻咽拭子(Nasopharyngeal swab) 

3. 鼻腔沖洗液(Nasal wash fluid) 

4. 鼻腔抽取液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5. 咽喉拭子(Throat swab) 

6. 其他下呼吸道的檢體： 

包括 Transtracheal aspirate 、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

Sputum、Lung biopsy及 Post-mortem lung or Tracheal tissue 等。 

7. 血清： 

欲藉由血清進行人類流感病原診斷時，除急性期的血清(Acute 

serum)外，尚須恢復期的血清(Convalescent serum)，才能提供

完整的檢測訊息。 

(二)採檢時機： 

品質良好的檢體，可以幫助提供正確的檢測結果，以利臨床

醫師判斷。流感病毒檢驗的最佳檢體是距發病日起3日內的鼻腔

抽取液，但目前臨床檢體仍以咽喉拭子為主。 

二、 檢體保存及送驗 

檢 體 的 保 存 條 件 ， 若 要 利 用 免 疫 螢 光 染 色 法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ssay，IFA)直接偵測病毒抗原，檢

體可暫時存放在2-8℃，但仍須在2個小時以內進行檢測；若要進行

核酸檢測或病毒分離，則檢體在採檢之後便須立即2-8℃冷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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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進行核酸萃取或接種至具感受性的寄主細胞當中，若檢體無法

在48-72小時內進行上述檢驗，則檢體便須存放至低於-70℃冷藏以

保存檢體。檢體送驗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署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fl4pGet3T9fQxrpbICzuDw) 。 

 

三、 實驗室診斷方法 

目前可用於診斷流感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方法包括下列五種： 

(一)免疫螢光染色法(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ssay，IFA) 

將接種檢體之細胞培養管以3,000 rpm 離心15分鐘收取上清液，

並將離心沉澱之疑似感染細胞以免疫螢光染色試劑染色後，以螢

光顯微鏡進行鏡檢，若細胞質出現蘋果綠(apple green)螢光訊號則

判定為流感病毒陽性。 

IFA 檢測法不僅可用於臨床檢體之檢驗，也可作為病毒培養

之後的診斷工具，所需要具備的試劑及設備包括：對 A 型流感及

B 型流感具專一性之單株抗體，以及對 A 型流感之 H1、H3及 H5

具型別專一性之單株抗體，以及 Anti-mouse IgG FITC conjugate、

螢光顯微鏡、螢光玻片及丙酮。 

(二)快速抗原檢測(Rapid antigen detection) 

利用酵素免疫分析(enzyme immunoassay)方法，以特異性抗

體偵測流感病毒之核蛋白(nucleoprotien, NP)，以快速檢測 A 型及

B 型流感病毒。 

快速檢測試劑有些約在15-30分鐘之內便可獲得初步檢驗結

果，因其檢驗敏感性較低，當結果為陰性時，尚無法排除流感病

毒感染。因此不建議將快速抗原檢測(又稱快篩)作為主要診斷依

據，容易出現偽陰性結果，可能導致延誤診斷與治療、低估疫情

規模及影響感染管制與防疫決策，快篩結果僅作為輔助資訊，並

須結合臨床判斷、流行病學背景及核酸檢測結果綜合評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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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毒培養(Virus culture) 

病毒培養為目前重要的檢驗方法之一、主要原因是病毒經過

細胞培養後會大量增殖，可以進一步對病毒抗原性及基因組成進

行研究與分析，同時亦可進行抗病毒藥物的感受性測試及疫苗研

發與製備等重要工作。病毒經由細胞培養後，除了可使用上述之

螢光免疫法進行鑑定外，也可利用血球凝集抑制法(HI)進行鑑定

其抗原性(即所謂的亞型)的分析。 

檢驗時間約需7-14天，一般病毒實驗室使用 MDCK 細胞

(Madin-Darby Canine Kidney cell)培養流感病毒，可藉由觀察細胞

病變(cytopathic effect，CPE)得知結果，弱陽性並不一定可以用肉

眼觀察出細胞病變，但透過螢光免疫染色法對感染細胞進行染色，

或收取培養液以血球凝集抑制法(hemagglutination-inhibition，HI)

進行檢測便可得知檢驗結果。 

另外，特別要注意的是對於人類的檢體與其他動物的檢體，

絕不可在同一實驗室中進行操作處理，以避免病毒因人為方式而

發生基因重組。 

(四)病毒核酸檢測(RT-PCR 或 Real-time RT-PCR 分析法) 

傳統病毒培養需要約7-14天的檢驗時間，因此利用分子生物

學的快速診斷方法可大幅縮短檢驗時間至數小時，目前分子生物

學的檢驗以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或 real–time RT-PCR為主流，RT-PCR與 real–time RT-PCR的原理

相同，皆需要有高度專一性的核酸引子對(primer)來增幅目標基因，

增幅完成之目標基因則利用洋菜膠電泳分析(RT-PCR產物檢驗)或

螢光探針分析(real–time RT-PCR 檢驗)來做為判讀依據。 

RT-PCR反應為目前進行流感病毒檢測常用的方法，由於流

感病毒的基因結構為單股的RNA病毒，故在進行  PCR 反應之

前，須先利用反轉錄酶 ( reverse transcriptase，RT ) 將 RNA 轉錄

為cDNA，再進行PCR增殖反應。目前全球流感專家偵測流感病

毒所選擇的基因片段為HA、NA及M基因，利用已知的基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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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設計對各型別具專一性之核酸引子對，而這些被建議使用的各

型別核酸引子對序列均可在WHO的網頁上查詢獲得。 

RT-PCR 完成之產物可以洋菜膠體電泳進行片段長度之確認，

或可將反應產物加以定序後，比對產物序列以進行判定，另 real-

time RT-PCR 則可使用螢光探針分析結果。若 RT-PCR 檢驗結果

為陰性，但經由臨床及流行病學資料分析高度懷疑為流感疑似個

案時，仍須利用其他檢驗方法進行再次確認，或可在 RT-PCR 反

應液中加入反應控制序列組(internal control)，以避免因反應失敗

而造成偽陰性的情形，影響檢驗結果之判定。 

病毒核酸檢測(RT-PCR 或 Real-time RT-PCR)是目前流感實驗

室診斷黃金標準，具有高敏感性與高特異性，可準確偵測 A 型與

B 型流感病毒，並可進一步支援病毒分型、監測與流行病學分析

(16)。 

(五)血清抗體檢測 

血清抗體的檢測可用來診斷患者是否受到流感病毒的感染或

評估流感疫苗之免疫成效，檢驗時需使用成對血清檢體(paired 

sera)，包括急性期及恢復期或施打流感疫苗免疫前、後之血清，

兩者之間隔要至少10天；若兩者之血清效價有至少4倍以上之差

異，表示患者近期曾受到感染或因接種疫苗而產生抗體。 

血清抗體檢測方法包括：中和試驗(neutralization test，NT)及

血球凝集抑制試驗(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test，HI)等。NT 或

HI 試驗可測出具 subtype 或 strain 特異性之抗體，HI 試驗較常用

來評估流感疫苗之免疫成效。 

四、 流感病毒鑑定及操作程序 

有關「流感病毒檢驗操作程序」請參考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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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臨床診斷與治療 

第一節 臨床症狀 

流感為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常引起發燒、咳嗽、頭痛、肌肉痠

痛、疲倦、流鼻水及喉嚨痛等，但通常在1週內會康復。臨床上所謂的感

冒、喉炎、支氣管炎、病毒性肺炎及無法區分之急性呼吸道疾患均有可能

為流感病毒所引起，單就臨床症狀、常規檢查及胸部X光變化等，並無法

確切區分各種類流感症狀、嚴重的社區型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是由

流感病毒或其他病原所引起。每年流行時，約有10%受感染的人有噁心、

嘔吐及腹瀉等腸胃道症狀伴隨呼吸道症狀而來(2,3,4)。依據文獻指出，不同

流感病毒型別所引起之臨床表現可能有所差異，研究指出感染A型流感病

毒患者出現頭痛、流鼻水、關節痛及熱痙攣等臨床症狀較感染B型流感病

毒明顯，且平均體溫較高；肌肉痠痛、小腿痛及腸胃道症狀則是B型流感

較A型流感發生機率高。 

然而，有些人感染流感病毒後會引起嚴重併發症，甚至死亡，其中

高危險群包括65歲以上長者、嬰幼兒，以及患有心、肺、腎臟及代謝性疾

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而流感可能引起併發症種類眾多，包括：病毒性

肺炎(viral pneumonia)、次發性細菌性肺炎(secondary bacterial pneumonia)、

腦炎(encephalitis)、腦病變(encephalophy)、心肌炎(myocarditis)、心包膜炎

(pericarditis)、橫貫性脊髓炎(tansverse myelitis)、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

Barré syndrome，GBS)及在使用aspirin之兒童病人引起雷氏症候群 (Reye  

syndrome)等(2,4)。 

流感除了可能引起上述併發症及細菌感染外，也可能使患者本身

慢性疾病惡化。尤其是65歲以上長者、有潛在疾病或兒童患者，應特別

留意之危險徵兆包括呼吸困難、呼吸急促、發紺(缺氧)、血痰或痰液變

濃、胸痛、意識改變、血壓低等，以使肺炎、心肌炎、腦炎等併發症能

及早獲得診斷與治療。此外，肺炎鏈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細菌感染

均可能為流感併發症之病因，須適時以抗生素治療，且因流感可能導致

慢性疾病惡化，對於有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腎臟病之流感患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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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妥善治療及控制流感及慢性疾病(1)。 

第二節 抗病毒藥物 

感染流感病毒後，大多數患者可自行痊癒，故針對流感患者之治

療方法仍以支持療法為主，或可視病況給予抗病毒藥物治療。抗病毒藥

物應儘可能於發病後48小時內投予效果最好，不需等到實驗室檢驗確診

為流感才給藥，也不應以流感快速檢驗結果作為用藥之唯一依據。  

一、 抗病毒藥物的種類 

抗流感病毒藥物目前含三大類，M2蛋白(M2 protein)抑制劑、神

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抑制劑及 Cap 依賴型病毒內切酶抑制劑(cap-

dependent endonuclease inhibitor)。M2蛋白抑制劑已不建議使用，神經

胺酸酶抑制劑可用於預防與治療 A、B 型流感，而 Cap 依賴型病毒內

切酶抑制劑亦可用於預防與治療 A、B 型流感。 

(一) M2蛋白抑制劑： 

Amantadine 及 Rimantadine 均可作用於貫穿於病毒外膜上由

M2蛋白組成的離子通道(ion channel)。當病毒進入細胞內時，氫

離子會進入病毒的 M2蛋白離子通道，並引發病毒複製之後續機

制。一旦 Amantadine及 Rimantadine進入 M2蛋白離子通道，則將

阻斷氫離子進入病毒的 M2蛋白離子通道，抑制病毒於細胞內複

製。 

但因此類藥物只對 A 型流感病毒有效，又伴存一些不良反應

(神經及胃腸副作用)，且目前已經有許多具有抗藥性的病毒產生，

因此這類藥物已不適宜用來治療流感。 

(二)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包括 Zanamivir (Relenza®，瑞樂沙)，Oseltamivir (Tamiflu®，

克流感、Eraflu®，易剋冒，速剋流) 及 Peramivir (Rapiacta®，瑞貝

塔)。流感病毒表面具有紅血球凝集素(HA)及神經胺酸酶(NA)兩

種醣蛋白分子。N-acetylneuraminic acid(即唾液酸, Sialic acid)為宿

主細胞表面的流感病毒接受體成分之一，病毒利用紅血球凝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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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接合，而得以進入宿主細胞內；神經胺酸酶則負責切斷此接

合部位，讓已複製完成之病毒自宿主細胞中釋出，再感染其他健

康宿主細胞。唾液酸同時為呼吸道分泌物中的具保護作用之黏蛋

白成分之一，被神經胺酸酶破壞後，呼吸道表皮細胞即失去自然

屏障，而讓病毒有機可趁。藉由抑制神經胺酸酶可預防疾病之發

生，並降低病毒感染之嚴重性，減輕症狀及縮短病程。 

這類藥物不只對 A型流感病毒有效，對 B 型流感病毒也有治

療效果。Zanamivir為乾粉吸入劑型，投予途徑為經口吸入呼吸道，

約有78%會沉積於口咽部，約只有15%會到達支氣管及肺，其中

5-15%被吸收，並由尿液排除，雖然大部分吸入的藥劑會被吞服

入口，但口服吸收的生體可用率僅達2%，無需考慮藥劑對全身性

的影響。Oseltamivir 為口服藥，吸收後經肝臟代謝酯化水解成具

活性的 oseltamivir carboxylate(約佔75%的口服劑量)，於血漿中的

半衰期是6-10小時，大於99%由腎臟排出，因此腎功能不全病人

必須調整劑量；常見副作用為噁心、嘔吐。Peramivir 為靜脈注射

劑型，較其他口服或吸入劑型之抗病毒藥劑於使用上需更謹慎考

慮，腎功能不全病人使用時需調整劑量，另需以發燒等之臨床症

狀來判斷藥劑繼續投予之必要性。 

有關 Zanamivir、Oseltamivir 或 Peramivir 投藥時機，建議於

病程早期使用尤佳，尤其在病人發病後48小時內接受治療，可縮

短病程1-2天。 

(三) Cap依賴型病毒內切酶抑制劑： 

於2018年在日本及美國先後取得許可證上市的 Baloxavir屬此

類藥物，是近20年來少數創新機轉的流感抗病毒藥物，藉由抑制

流感病毒的 Cap依賴型核酸內切酶(Cap dependent endonuclease)破

壞病毒在人體複製機制，進而達到治療與預防的效果。Baloxavir

為口服劑型，且僅需服用單次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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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物效益 

         根據統合分析結果，藥物之治療效益依族群而異。 

(一) 輕症個案(16,17)： 

若於發病後48小時內使用，Oseltamivir 與 Baloxavir 均可能縮短症

狀持續時間，分別可縮短0.74與1.02天。對無重症風險因子的輕

症個案，Oseltamivir 或 Baloxavir 無法降低住院或死亡率；對有重

症風險因子的輕症個案，則可能降低住院或死亡率，但未達統計

顯著意義。另 Oseltamivir產生副作用的比率較 Baloxavir為高。 

(二) 重症個案(16,18)： 

住院病患使用 Oseltamivir 或 Peramivir ，可能減少住院天數。

Baloxavir 則尚缺乏隨機對照試驗資料。目前亦無足夠證據顯示上

述藥物是否可減少死亡。 

三、 藥物抗藥性 

(一) M2蛋白抑制劑 

當病毒 M2蛋白離子通道上的一個胺基酸產生變異，則會造

成流感病毒對 Amantadine 或 Rimantadine 的抗藥性。變異株的產

生非常快，目前幾乎所有 H3N2及 H1N1流感病毒株均已產生抗藥

性，因此，這類藥物已不適宜用來治療流感。 

(二)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約有1.5% Oseltamivir使用者會出現抗藥性狀況，然而研究顯

示，絕大部分抗藥性病毒株係在治療後出現。 

(三) Cap依賴型病毒內切酶抑制劑 

在上市前試驗及有限的臨床經驗中，已顯示流感患者經

Baloxavir治療後，會產生抗藥性病毒株，尤其以孩童最為常見。 

四、 抗病毒藥物之異同 

有關 M2蛋白抑制劑、神經胺酸酶抑制劑及 Cap 依賴型病毒內切

酶抑制劑之比較如表三。由於 M2蛋白抑制劑主要在抑制 A 型流感病

毒的複製，但對 B 型流感病毒不具療效，並有神經及腸胃系統之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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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已廣泛出現抗藥性，已不適宜用來治療流感。而神經胺酸酶抑

制劑與 Cap依賴型病毒內切酶抑制劑均可治療與預防 A及 B型流感。 

 

表四、流感抗病毒藥物之比較表 

 
M2 蛋白抑制劑 

(M2 protein inhibitor)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Neuraminidase inhibitor) 

Cap依賴型

病毒內切酶

抑制劑(cap-

dependent 

endonuclease

inhibitor) 
 

藥物 

學名 
Amantadine Rimantadine Oseltamivir Zanamivir Peramivir Baloxavir 

商品名 

Amantadin 

Amandin 

Amanta 

Amandine 

Zneil 等 

Flumadine 
Tamiflu, 

Eraflu 
Relenza Rapiacta Xofluza 

對抗流

感型別 
A A A 及 B A 及 B A 及 B A 及 B 

預防 可 可 可 可 非適應症 可 

治療 不建議 不建議 可 可 可 可 

病程 

縮短 
約1天 約1天 約1-1.5天 約1-1.5天 約1天 約1天 

用法 口服 口服 口服 經口吸入 靜脈注射 口服 

常見 

副作用 

噁 心 、 頭

暈、失眠 (5-

10％) 

噁 心 、 頭

暈 、 失 眠

(1-3%) 

噁心 (10%)、

嘔 吐 (8%) 、

頭痛(2%) 

噁心、腹

瀉、鼻竇

炎(3%) 

腹 瀉 (5-

10%)、噁

心、嘔吐

(5%) 

腹瀉 (3%)、氣

管炎(2%) 

抗藥性 廣泛 廣泛 曾有報告 曾有報告 曾有報告 曾有報告 

國內 

許可證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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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抗病毒藥物使用方法 

(一) Oseltamivir (Tamiflu®，克流感、Eraflu®，易剋冒)膠囊或速剋流懸

液用粉劑 

使用於成人和兒童(包含足月新生兒)之治療(19)及預防流感，為孕

婦及哺乳中婦女之首選用藥，口服投藥；未滿13歲且體重40公斤

以下者需依體重調整劑量，若為腎功能受損病人，需視肌酸酐清

除率(creatinine clearance)調整劑量。 

1. 治療性用藥：一個療程使用一盒(10顆)，每日2顆，連續使用5

日。 

2. 預防性用藥：一個療程使用一盒(10顆)，每日1顆，連續使用10

日。 

(二) Zanamivir (Relenza®，瑞樂沙) 

使用於5歲(含)以上之兒童(19)及成人之治療與預防流感，投藥方式

為使用隨藥提供之碟型吸入器，以經口吸入方式投入呼吸道。 

1. 治療性用藥：每次吸2個藥囊(2×5毫克)，每日2次，連續使用5

日。 

2. 預防性用藥：每次吸2個藥囊(2×5毫克)，每日1次，連續用10日。 

(三) Peramivir (Rapiacta®，瑞貝塔) 

使用於成人及一個月大以上新生兒、兒童(19)之 A型及 B型流感病

毒急性感染治療，投藥方式為靜脈注射。經醫師評估因昏迷等原

因，致無法吞服/吸入抗病毒藥劑，可考慮使用。 

治療性用藥：使用劑量為成人300mg、重症者600mg 及小兒

10mg/kg，每日1次。 

(四) Baloxavir (Xofluza®，紓伏效) 

使用於成人及5歲以上兒童(19)之 A 型及 B 型流感病毒急性感染之

治療及預防，單次口服投予，輕度或中度腎功能不全者

(CrCl≥30mL/min)的患者，不需要調整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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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性及預防性用藥：體重40至80公斤之成人及12歲以上兒童(20)，

建議劑量為單次20mg 2錠(40mg)；體重80公斤以上成人則為單次

投予20mg 4錠(80mg)。 

六、 抗病毒藥物使用建議 

(一) 依台灣感染症醫學會「抗流感病毒藥物使用建議」(21)，臨床醫師

在評估病人是否有流感時，應以病人之臨床症狀及流行病學依據

逕行診斷，搭配年齡、潛在疾病、發病時間、疾病嚴重程度等條

件給予適當處置。由於採檢時機、技術與檢驗工具敏感性之限制，

於流感流行期間，即使快篩結果為陰性，仍不能排除流感，故不

建議單以流感快篩結果，作為診斷及是否用藥之唯一依據。 

(二) 依台灣感染症醫學會「抗流感病毒藥物使用建議」(21)，已出現危

險徵兆、住院或需入住加護病房之流感患者，建議立即給予流感

抗病毒藥物治療。其餘給藥時機及對象請參考學會指引。 

(三) 經臨床醫師判斷需使用流感抗病毒藥物之病人，若為流感併發重

症/新型 A型流感通報病例及其接觸者，以及感染流感後易併發重

症/群聚事件之流感高危險群等公費用藥對象，不須快篩，即可使

用公費藥物。 

(四) 流感與 SARS-CoV-2共同流行時： 

1. 感染 SARS-CoV-2與流感之症狀相似，需經檢驗才能確認感染

何種病原體。臨床醫師可依以上原則儘早給予流感抗病毒藥物

治療，尤其是易引起併發症之高風險病人。 

2. 病人可能同時感染流感與 SARS-CoV-2，故SARS-CoV-2檢驗陽

性，無法排除感染流感之可能性；流感檢驗陽性，亦無法排除

感染 SARS-CoV-2之可能性。必要時需同時檢驗兩種病原體。 

3. 流感病人無論是否合併 SARS-CoV-2感染，其流感抗病毒藥物

治療均相同(22-23) 。 

4. 當流感與 SARS-CoV-2共同流行時，建議優先評估使用流感/新

冠 multiplex RT-PCR，可同時偵測並區分流感 A 型/B 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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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若無法取得 multiplex，則應分別採檢。 

5. 關於 SARS-CoV-2和流感病毒同時傳播時的流感檢測和治療，

可 參 考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中 心 臨 床 檢 測 指 南

(https://www.cdc.gov/flu/hcp/clinical-guidance/testing-guidance-

for-outpatient.html?CDC_AAref_Val=https://www.cdc.gov/flu/ 

professionals/diagnosis/testing-guidance-for-outpatient.htm、

https://www.cdc.gov/flu/php/laboratories/influenza-sars-cov-2-

multiplex-assay.html?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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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流感疫苗 

施打流感疫苗是全球公認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依照衛生福利部傳

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6個月以上兒童及成人於每年流

感流行季來臨前均建議接種流感疫苗，並特別建議以下族群接種，包括年

滿6個月至18歲者，尤其未滿5歲幼兒為高危險群；65歲以上長者；50-64歲

成人；具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

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免疫功能不全者；任何孕程懷孕婦女；居住於安

養、長期照顧(服務)等機構之受照顧者；肥胖者(BMI≧30)；醫療照顧者；

與5歲以下幼兒、50歲以上成人或其他流感高危險族群同住或其照顧者，

尤其是6個月以下嬰兒之照顧者。 

一、 疫苗種類及特性 

流感疫苗發展至今，依疫苗內病毒株特性概略分為不活化流感疫

苗(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IIV)及活性減毒流感疫苗(live-attenuated 

influenza vaccine, LAIV)(2,8,20)，又可依內含病毒型別數目分為三價流

感疫苗(trivalent influenza vaccine, TIV)與四價流感疫苗 (quadrivalent 

influenza vaccine, QIV)。 

早期的流感疫苗內含有所有病毒顆粒成分，稱為全病毒疫苗

(whole virus vaccine)，使用於兒童時副作用較大，後來又發展出保留

所有結構蛋白及膜蛋白之裂解疫苗(split-virus vaccine)，副作用較全病

毒疫苗少。第三種稱為成分疫苗(subunit vaccine)或純化表面抗原疫苗

(purified surface-antigen vaccine)，此種疫苗更為精純，主要含紅血球

凝集素(HA)及神經胺酸酶(NA)，但仍保有少數的病毒內部蛋白。

流感疫苗多利用雞胚胎蛋培養病毒，加以去活化或減毒後製成，而

為因應流感大流行時大量備製疫苗需求，以及減少流感病毒於雞胚

胎蛋培養過程中可能產生之變異，諸如以細胞培養(cell based)、類

流 感 病 毒 顆 粒 (influenza virus-like particle ， VLP) 與 重 組

(recombinant)與 mRNA 技術備製疫苗的技術逐漸被發展出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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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年長族群的疫苗保護力，亦有高劑量 (high-dose)與含佐劑

(adjuvanted)流感疫苗可供使用。 

流感病毒常發生變異，每年 WHO 依據全球五大洲，超過140

個監測點所偵側之前一年度流行資料及各地所收集之流感病毒株，

於2月中召集研商會議，預測並公開宣布北半球流感疫苗建議組成

病毒株，由製造廠商據以生產供應給各國使用，我國使用的疫苗即

含有北半球建議組成病毒株。疫苗的成分包括了2種 A 型流感病毒

〔A(H1N1)，A(H3N2)〕與1種或2種 B 型流感病毒疫苗株。不同種

類流感疫苗製程或有不同，但內含病毒抗原性均符合當年度 WHO

建議。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國內曾具有上市許可證之

流感疫苗，依其內含疫苗株成分，分為含3種疫苗株(2種 A 型、1種 B

型)之三價流感疫苗，以及含4種疫苗株(2種 A 型、2種 B 型)之四價流

感疫苗；兩者差異在於四價疫苗內含除原三價所有疫苗株成分外，尚

多含1種 B 型疫苗株，自108年度起我國公費提供之接種產品為四價流

感疫苗。109年度起公費提供之流感疫苗首度引進細胞培養之四價流

感疫苗，並於當年增購少量重組疫苗。112年起國內疫苗廠商引進四

價含佐劑及高劑量流感疫苗提供65歲以上長者自費接種。114年起

因 WHO 建議，B 型山型株(Yamagata)近年已不再流行，應儘速自

疫苗中移除，故公費流感疫苗政策調整，由以往四價疫苗改為三價

疫苗，以符合全球流行趨勢。 

二、 疫苗保護效果 

疫苗保護力是指接種疫苗的人群與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群相比，減

少了多少罹病、重症或死亡的風險。流感疫苗的保護力除視接種的疫

苗株是否與流行的病毒株抗原性相吻合外，亦與接種者的年齡、免疫

功能及接種方式等因素相關；因研究方法不同，對於罹病、重症或死

亡的保護力也會有所差異。一般而言，流感疫苗的保護力約6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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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逐漸下降，必須每年接種1次。完整接種後至少約需2星期的時間可

產生保護力。 

流感疫苗保護力會隨病毒抗原性的吻合度降低而降低，因此每個

流感季的疫苗保護力並不相同。一般來說在流行的病毒株及疫苗株抗

原性相符的情形下，流感疫苗對所有年齡層實驗室確診有症狀流感之

保護力界於40-60%之間(9,24)，根據國際研究顯示，成人（18-64 歲）流

感疫苗對因流感住院的保護力約為 48% ，65 歲以上長者之住院保護

力約為 42%(22)，另對18歲以上成人需入住加護病房的流感重症保護力

則可達82%(9)。長者接種疫苗後雖然免疫生成性較低，但疫苗仍可以

幫助長者預防嚴重的併發症及減緩病情，統計顯示接種流感疫苗可降

低65歲以上長者之住院負擔約26%(24)，考量住院的花費遠大於疫苗的

成本，依然符合成本效益。另依本土大型資料庫研究（418 萬餘名 65 

歲以上長者）顯示，接種2023-2024流感季流感疫苗對於預防65歲以上

長者因實驗室確診流感就醫及併發重症之保護力，分別為33.5%及

75.1%，30天內全死因死亡保護力則可達65.7%(25)。6個月至未滿18歲

兒童青少年族群接種流感疫苗之保護力與成人相仿，流感疫苗對健康

兒童青少年因流感死亡的保護力約65%，對具流感高風險之有醫療病

史者其保護力約51%(26)。另對6個月至17歲兒童青少年族群可降低住

院風險 67%，以及對兒童入住 ICU 的疫苗保護力約為 43%(22)。在免疫

系統尚未成熟的6至12個月年齡層，接種流感疫苗對確診流感的保護

力也有8成，顯示嬰幼兒接種流感疫苗的效益顯著(27)。另孕婦接種流

感疫苗除可降低因流感至急診或緊急照護就醫之風險 46%(22)，亦可降

低新生兒出生 6個月內確診流感風險(28)。 

另外世界上許多科學家朝向研發出一種可預防所有流感病毒的通

用疫苗(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期望可以不需要每年改變病毒株

成分或重新接種。另有多種新疫苗包括高劑量疫苗、含佐劑疫苗及細

胞培養疫苗等，期望經由製程或免疫效果優化而提升保護效果。 

三、 接種時間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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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流感流行期大約從11月至次年3月，因此專家建議每年應於9

月中旬以後施打當季季節性流感疫苗，且應儘量於進入流感流行期之

前完成接種，以使疫苗保護力能持續至流行期，但即使已進入流感流

行期，仍建議接種流感疫苗。 

目前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實施對象，與全球建議一致，以高危險族

群及高傳播族群為主。高危險族群係指感染後易出現嚴重併發症者，

包括65歲以上長者、50-64歲成人、居住於安養、長期照顧(服務)等機

構之受照顧者、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重大傷病病人、高

風險慢性病人(含 BMI≧30者)、孕婦等為疫苗直接保護的對象。而高

傳播族群接種的目的在阻斷傳播，以間接保護高危險族群，包括醫事

及衛生單位之醫護相關人員、照顧6個月內嬰兒之雙親、幼兒園托育

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安養、長期照顧(服務)等機構內之所屬工

作人員，以及、國小、國中、高中職及五專1-3年級學生。 

此外，為避免人類流感病毒與動物流感病毒基因重組可能造成之

全球大流行，因此雞、鴨、鵝、豬、牛、羊、火雞、鴕鳥、鵪鶉之養

殖、屠宰、運輸、化製等行業之工作人員及動物防疫人員等亦納為公

費接種流感疫苗對象之列。 

四、 流感疫苗接種劑量及間隔 

目前我國公費提供之流感疫苗屬三價不活化流感疫苗，不分年齡，

接種劑量均為0.5ml。另外，未滿9歲兒童，若為初次接種，應接種2劑，

2劑間隔4週以上；9歲以上不論過去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史，都只需

接種1劑。關於各種廠牌疫苗劑型適用年齡及對象，建議接種前詳閱

仿單說明，另與其他疫苗之接種間隔，請參閱本署當年度「流感疫苗

接種計畫」。 

五、 安全性及副作用 

疫苗與其他任何藥品一樣有可能造成副作用，包括過敏反應等，

但這種機率是相當小的。由於不活化疫苗內含之病毒已不具活性，不

會因為接種該疫苗而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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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後可能會有注射部位疼痛、紅腫，少數的人則會有全身性的

輕微反應，如發燒、頭痛、肌肉痠痛、噁心、皮膚搔癢、蕁麻疹或紅

疹等，ㄧ般會在發生後1-2天內自然恢復。嚴重的副作用如立即型過敏

反應，甚至過敏性休克等不適情況(臨床表現包括呼吸困難、聲音沙啞、

氣喘、眼睛或嘴唇腫脹、頭昏、心跳加速等)發生機率非常低，若不幸

發生，通常於接種後幾分鐘至幾小時內即出現症狀。其它曾被零星報

告過之不良事件包括神經系統症狀(如：臂神經叢炎、顏面神經麻痺、

熱痙攣、腦脊髓炎、以對稱性神經麻痺為表現的Guillain-Barré症候群

等)和血液系統症狀(如：暫時性血小板低下，臨床表現包括皮膚出現

紫斑或出血點、出血時不易止血等)。除了1976年豬流感疫苗、2009年

H1N1新型流感疫苗與部分季節性流感疫苗經流行病學研究證實與

Guillain-Barré症候群可能相關外，少有確切統計數據證明與接種流感

疫苗有關。此外，WHO報告及現有研究結果均顯示，孕婦於懷孕期

間接種不活化流感疫苗，並未增加妊娠及胎兒不良事件之風險(21,29-32)。

流感疫苗整體安全性概況與既往研究一致，未出現新的安全疑慮。目

前研究發現，雞蛋過敏者接種雞胚胎製程之流感疫苗並不會影響過敏

反應發生率，國際上皆建議雞蛋過敏者可安心接種流感疫苗(21,33-35)。 

為監測流感疫苗接種期間民眾於接種疫苗後發生之不良事件，並

藉由衛生局(所)追蹤關懷提供民眾相關協助，以早期偵測疫苗可能發

生之危害並即時因應，民眾倘於接種後出現疑似因疫苗引起對健康造

成負面影響的症狀或事件，包括導致住院或延長住院時間、危及生命

或具重要臨床意義之其他嚴重不良事件等，請及早就醫經醫師評估後，

由醫療院所或衛生局(所)至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通報疫苗

不良事件。所有疫苗不良事件資訊將由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進

行疫苗安全性評估，以維護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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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接種禁忌（contraindications）： 

(一) 所有流感疫苗： 

1. 已知對疫苗的成份有嚴重過敏者，不予接種。 

2. 過去注射曾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者，不予接種。 

(二) 活性減毒流感疫苗： 

1. 有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與使用阿斯匹靈(aspirin)或水楊酸

類藥物的兒童及青少年，不予接種。 

2. 嚴重免疫缺陷(如急性和慢性白血病、淋巴瘤、有症狀的HIV感染、             

細胞免疫缺陷、正在使用高劑量皮質類固醇或免疫抑制療法等具

臨床免疫缺陷的兒童和青少年)，不予接種。 

七、 接種注意事項（precautions）： 

(一) 所有流感疫苗： 

1.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疾病者，宜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2. 出生未滿6個月，因無使用效益及安全性等臨床資料，故不予接種。 

3. 先前接種本疫苗6週內曾發生Guillain-Barré症候群(GBS)者，宜請

醫師評估。 

(二) 活性減毒流感疫苗： 

1. 原有氣喘或哮鳴的患者，接種活性減毒流感疫苗後，哮鳴的風險

可能增加，宜請醫師評估。 

2. 活性減毒流感疫苗可與其他疫苗(活性減毒或不活化)同時接種，若

無法同時接種另一種活性疫苗，建議與該活性疫苗間隔至少四週

再接種，至於與不活化疫苗之間，則可間隔任何時間接種。 

3. 若曾於接種活性減毒流感疫苗前使用流感抗病毒藥物，可能干擾

疫苗效果，應延遲接種。因藥物特性不同，用藥與疫苗接種最短

間隔時間建議如下：oseltamivir 或 zanamivir： 48 小時、peramivir ： 

5 天；baloxavir ： 17 天。 

4. 若已接種活性減毒流感疫苗，但於接種後兩週內因感染流感而使

用流感抗病毒藥物，可能影響疫苗保護力，應重新接種不活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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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疫苗。 

5. 免疫功能不全或正在服用會影響免疫功能之藥物者或其他經醫師

評估不適合接種者，不予接種。 

 

八、 儲存方式： 

應儲存於2-8℃，且需避光儲藏。冷凍會破壞疫苗效價，所以不

可冷凍。 

九、 其他： 

季節性流感疫苗雖不能預防新型流感，但可減低因同時感染人類

及禽流感病毒而出現基因重組的機會，避免引起流感大流行的新病毒

種類產生，一旦發生新型流感疫情時，應接種符合當時流行病毒成分

之流感疫苗，才可達預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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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防治策略與作為 

季節性流感防治策略係本於預防重於治療之精神，同時考量流感流行

週期性，並參依近幾年流感防治工作經驗，分別就平時、流行高峰期及群

聚事件研訂防治策略與作為，提供作為各級醫護及防疫人員之參考，以期

能降低流感對國人健康的威脅。 

第一節 平時防治工作 

一、 管理目標 

(一) 掌握國內外疫情流行趨勢。 

(二) 執行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並提升高風險族群流感疫苗接種率。 

(三) 降低因感染流感而產生嚴重併發症或死亡之機會。 

(四) 避免爆發流感群聚事件及突發疫情之發生。 

二、 防治策略與作為 

(一) 維持多元化監測體系運作 

透過「傳染病通報系統(法定傳染病)」、「實驗室監測系統」、

「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RODS)與健保 IC 卡資料庫」、「肺炎及

流感死亡監測」、「傳染病通報系統(群聚事件)」，以及「學校傳染

病監視作業」、「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等監視體

系，確實掌握臺灣地區流感病毒流行趨勢、類流感及流感併發重症病

例流行趨勢，以及人口密集機構及學校之類流感群聚疫情，以即時發

布疫情警訊。 

(二) 衛生教育宣導 

1. 宣導重點： 

(1) 衛教社會大眾注重保健、均衡營養、適度運動，以提升自身抵

抗力。 

(2) 教育大眾養成個人良好衛生習慣之重要性，包括勤洗手、注意

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保持社交距離等。 

(3) 宣導自主健康管理之重要性，加強如有呼吸道症狀者應戴口罩，

以及「生病時，不上班，不上課」等觀念；如出現發燒、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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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類流感症狀，應及早就醫，以防因感染流感引起嚴重併發症。 

(4) 強化流感知識宣導，使民眾釐清流感與一般感冒的不同。 

(5) 預防流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種流感疫苗，流感高危險族群及高

傳播族群均應儘早接種。 

2. 依各類族群(如不同年齡層、對象等)之需求，製作及開發多元且多

樣化之衛教宣導教材(如影片、海報、單張等)。 

3. 建立多元化宣導管道，如報章雜誌、網路、社群網站、廣播、電

視、新媒體、結合民間資源合作、LED看板等。 

4. 於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提供流感最新疫情資訊、

防治策略及衛生教育宣導素材等資料，供瀏覽及下載使用。 

(三) 推動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我國流感流行期大約從每年12月至隔年3月，專家建議流感疫苗

應於9月中旬以後施打，並應儘量於進入流感流行期之前完成接種，

以使疫苗保護力能持續至流行期，但即使已進入流感高峰期，疫苗仍

可繼續施打。因此，為使疫苗保護效力能持續至隔年2、3月之流行期，

本署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作業預定實施期程，原則上為每年10月起至

疫苗用罄為止。有關流感疫苗接種最新資訊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四類法定傳

染病/流感併發重症/流感疫苗/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項下參閱。 

(四)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 

針對「流感併發重症」通報病例、「新型 A 型流感」通報病例等流

感法定傳染病對象，以及未滿5歲及65歲以上之類流感患者、確診

或疑似罹患流感住院(含急診待床)之病人、孕婦及產後兩週內之婦

女、肥胖(BMI≧30或未滿18歲兒童青少年 BMI 超過同齡第95百分

位)、具重大傷病、免疫不全或流感高風險慢性疾病且經醫師評估需

及時用藥之類流感患者，提供公費治療性流感抗病毒藥劑。針對類

流感等群聚事件經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認定需用藥者，

以及新型 A型流感極可能/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與動物流感發生場

所撲殺清場工作人員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正/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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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研判需給藥者等對象提供公費預防性流感抗病毒藥劑。 

(五) 專家學者諮詢與研究發展 

1. 透過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流感防治組」委員，提供流

感及流感併發重症個案治療與防治政策等議題之諮詢。 

2. 進行流感相關研究，如流行病學分析、危險因子的探討、相關診

斷及治療方法或疫苗接種成效研究，以作為臨床診斷、治療及策

略規劃之參考依據。 

(六) 權責分工 

權責單位 分工事項 

醫療院所 1. 協助執行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2. 及時通報流感併發重症個案並採檢送驗，確

實登錄流行病學相關資料如旅遊史、接觸

史、流感疫苗接種史，以及入住加護病房或

死亡情形等資料。 

3. 及時診斷及治療，並提供輕重症個案妥適之

臨床照護。 

4. 落實醫院感染管制措施。 

5. 配合辦理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給藥與管理，

以及民眾與醫護人員流感疫苗接種作業事

宜。 

各縣市衛生局/所 1. 執行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並加強高風險族群

接種宣導。 

2. 督導轄內醫療院所及各機構之個案及群聚事

件通報，並掌握轄區內流感疫情趨勢。 

3. 督導並追蹤流感併發重症通報個案之臨床表

現、收集流感疫苗接種史、流行病學接觸

史，以及個案入住加護病房及死亡情形資

料；必要時進行疫情調查及處理。 

4. 推動流感相關衛教宣導工作。 

5. 配合執行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管理及流感疫

苗接種作業。 

本部認可檢驗機構 負責各區流感併發重症通報個案檢體之檢驗，以

進行流感病毒分離及分型與檢驗結果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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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

制署 

各區管制

中心 

1. 協助推動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並督導轄區內

各縣市衛生局 (所)加強對高風險族群之接種

宣導。 

2. 隨時掌控轄區個案及群聚事件通報情形，並

進行區域內疫情資料之彙整、分析及資料回

饋。 

3. 督導轄區內各縣市衛生局(所)之各項防治工作

推動、疫情處理等事宜，必要時協助相關疫情

調查及檢體採檢送驗等事宜。 

檢驗及疫

苗研製中

心 

1. 進行社區流感病毒、群聚事件及流感併發重

症個案病毒株分型鑑定。 

2. 督導病毒合約實驗室及認可檢驗機構檢驗結

果之判讀及登錄。 

3. 彙整全國各實驗室流感病毒分離數據，進行

資料庫維護及分析。 

疫情中心 1. 維運系統中流感併發重症通報與自動研判系

統功能。 

2. 定期分析國內外疫情資料，提供防治政策參

考，並視需要發布新聞稿與疫情警訊。 

3. 彙整相關疫情資料，於流行期透過每週發行

之「流感速訊」刊物，回饋給相關防疫及醫

事人員。 

預防醫學

辦公室 

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負責類流感群聚事件用

藥之認可。 

新興傳染

病整備組 

1. 推動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2. 流感及流感併發重症個案之控管，整體防疫

政策規劃。 

3. 推動各項流感防治政策，並適時召開流感相

關防治會議。 

4. 採購及調度疫苗及抗病毒藥劑等防疫物資。 

5. 參考流感相關疫情資訊及流行病學資料，並

掌握新型流感病毒及抗病毒藥劑資訊，作為

檢討、修正防治政策及研定疫苗政策之依

據。 

集會活動主辦單位

( 集會活動主管機

關、縣市衛生局) 

1. 集會活動前 

(1) 依國內外流感疫情現況、集會性質與參加

者特性，進行相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

集相關單位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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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持續監測傳染病疫情、建立應變機制，

並確保相關人員均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3)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集

會活動，病人於退燒後至少24小時才可參

加集會活動。 

(4) 規劃防疫設施/隔離安置場所及備妥相關防

護用品；室內場所需確認環境之空氣流通

狀態。 

2. 集會活動後 

(1) 加強防範流感衛教溝通及強化個人衛生防

護。若有暴露風險，可主動配戴口罩。 

(2) 維持現場環境衛生及供應足量的防護用

品；監控室內場所環境之空氣流通狀態。 

(3) 持續關注傳染病現況，適時提供資訊給所

有參與人員，並視需求發布警示。 

(4) 如發生疑似流感群聚，應啟動應變機制及

通報衛生單位，並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

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第二節 流行高峰期防治作為 

以歷年來流行病學資料顯示，流感流行高峰期多分布於每年12月至次

年3月。除持續平時防治之外，於流行高峰期應加強落實相關防治策略與

作為。 

一、管理目標 

(一) 掌握流感及流感併發重症疫情流行趨勢。 

(二) 降低因感染流感而併發嚴重併發症或死亡之機會。 

(三) 避免人口密集機構流感病毒感染群聚事件發生。 

(四) 強化就醫分流機制，避免急診壅塞，確保醫療量能。 

(五) 加強民眾及醫師對流感之防治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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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治策略與作為 

(一) 加強疫情監視及防治 

1. 持續辦理流感相關之監視及通報網絡，充分掌握類流感及類流感群

聚事件發生情形、流感併發重症疫情及流感病毒型別流行趨勢，適

時發布疫情警訊，提醒民眾注意及防範。 

2. 加強各港埠入境旅客之檢疫相關措施，落實入境旅客通報有疑似症

狀個案管理追蹤流程。 

(二) 加強衛生教育宣導 

1. 宣導重點： 

(1) 強化就醫分流宣導，有類流感症狀至鄰近診所就醫，有呼吸困

難、發紺、意識改變等流感危險徵兆，儘速至大醫院就醫。 

(2) 落實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預防呼吸道傳染病散

播。 

(3) 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地方，保持社交

距離。 

(4) 出現發燒、咳嗽症狀，宜及早就醫，盡量多休息，宣導「生病

時，不上班，不上課」。 

(5) 流感高危險族群及高傳播族群於流感流行期間應加強防範，儘

早接種公費流感疫苗；非屬上述族群但評估自身風險有接種需

求者，建議自費接種疫苗。 

2. 宣導管道及方法 

(1) 電視、報紙、廣播、網路、新媒體等宣導管道。 

(2) 發布新聞稿，召開記者會，提醒民眾流感流行期應注意事項。 

(3) 結合民間及地方資源，如運用社區民間活動、村里民會議、聚

會活動及社區電台，加強宣導流感防治知識。 

(4) 必要時，進行調查掌握民眾對流感及流感併發重症防治措施之

認識程度，以利隨時調整衛教及防治措施。 

(5) 進行輿情監測，並適時回應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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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 

每年視疫情狀況，於高峰期間擴大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

如有類流感症狀，且具特定身分之流感高傳播族群。 

(四) 強化風險溝通 

1. 加強跨部會(局處)(如交通、教育、內政及國防等部會)與衛生單位之

溝通及合作，加強下列人口密集場所或機構配合辦理事項： 

 

場所/機構 

(主責單位) 
分工事項 

醫療院所 

( 地方政府衛生

局、衛生福利部

附屬醫療及社會

福 利 機 構 管 理

會、國軍退除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國防部軍醫

局、教育部、衛

生 福 利 部 醫 事

司、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1. 加強各類監視通報作業，如有符合群聚或流感併

發重症通報定義者，應確實執行通報事宜。 

2. 加強院內感染管制措施及訪客管理，提醒工作人

員及訪客，有症狀期間、症狀緩解後5日內或1週

內曾與感染呼吸道傳染病者有密切接觸，進入醫

療機構應佩戴口罩，落實生病不上班及不至醫院

探病，以避免病原散播。醫療機構可依社區傳播

風險評估，訂定應戴口罩之情境與區域管理措

施。 

3. 強化就醫分流機制，並訂定春節醫療應變計畫，

包含開設特別門診時機、急診支援人力、病床調

度及緊急人員召回機制等，以避免急診壅塞。 

4. 鼓勵醫療院所開設假日門診。 

5. 維持緊急醫療網轉診管道通暢，提供加護病房等

醫療照護支援，並掌握全國加護病房使用狀況，

俾便跨區調度運用。 

6. 強化民眾就醫醫療分級及配合轉診衛教宣導，以

及醫界急重症醫療照護、轉診與基層醫療假日門

診開設之溝通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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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系統 

(交通部、縣市政

府) 

1. 於候車及乘車處，透過張貼海報、紅布條，提供

衛教單張，以及跑馬燈及電視牆播放等，加強流

感預防宣導。 

2. 提供洗手設施並儲備口罩，視需要提供具呼吸道

症狀之民眾及員工使用。 

3. 於重要節日，如春節等，加強因應返鄉人潮。 

4. 運輸工具及候車地點之公共物品應定時清潔及消

毒，降低感染機會。 

學校 

(教育部、縣市政

府) 

1. 透過張貼海報、單張/手冊或宣導文具品之發放，

以及家庭聯絡簿等方式，加強提醒學童及家長注

意流感預防方法。 

2. 加強落實「生病時，不上班、不上課」之衛生教

育宣導。 

3. 遇有流感症狀者，提供口罩並協助就醫；倘有流

感群聚事件發生，應儘速通報衛生單位，妥善因

應。 

4. 注意保持環境衛生及空氣流通。 

人口密集機構 

(衛生福利部、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長期照顧

司/護理及健康照

護司 / 心理健康

司、法務部矯正

署、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 

1. 加強人口密集機構類流感群聚事件監視作業，確

實執行通報作業，落實「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

治」事宜。 

2. 強化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及落實手部衛生等個

人衛生防護衛教宣導。 

3. 注意保持機構環境衛生及空氣流通，並掌控院(住)

民收容人數，避免過度擁擠。 

4. 儲備適量口罩及充足之洗手用品，提供住民及工

作人員使用。 

軍營(隊) 

(國防部) 

1. 張貼海報或宣導布條，或於政令宣導時播放衛教

宣導短片，加強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預防衛

教宣導。 

2. 注意保持環境衛生及空氣流通，並保持適當空

間，避免過度擁擠。 

3. 儲備口罩，提供有呼吸道症狀者使用；倘有流感

群聚事件發生，應儘速通報衛生單位，妥善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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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醫界溝通： 

透過發布致醫界通函或其他管道， 

(1) 籲請醫師加強流感併發重症通報並於看診時，留意流感病程之可

能樣態，注意危險徵兆(如呼吸短促、呼吸困難、發紺〔缺氧〕、

血痰或濃痰、胸痛、意識改變、低血壓等)，即時給予流感抗病毒

藥劑治療。 

(2) 加強醫師對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時機與公費用藥對象之宣導，包

括抗病毒藥劑最佳使用時機為發病後48小時內，及早投藥療效越

好，不需等到確診才給藥，且不應以流感快速檢測結果作為用藥

之唯一依據。 

(五) 啟動緊急應變體系 

視疫情狀況召開全國性協調會議，透過跨部會溝通平台，統籌

各項防治作為。 

 

第三節 群聚事件之處理 

一、群聚事件定義 

凡符合本署「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作業說明」規範之上呼吸道感染

群聚或不明原因發燒群聚事件，皆視為可能之流感群聚事件。前揭二項

群聚事件定義如下： 

(一) 上呼吸道感染群聚通報定義：個案出現上呼吸道或類流感＊症狀，

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 

＊類流感症狀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1. 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狀。 

2. 具有肌肉痠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 

3. 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二) 不明原因發燒群聚通報定義：個案出現不明原因發燒(耳溫≧38℃)，

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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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聚事件發生之主要場所，包含： 

(一) 老人福利機構(安養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含長期照護型、養護型、

失智照顧型〕及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護服務機構〔下稱住宿

式長照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

心、安置及教養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護理機構(一般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榮譽國民之家。 

(二) 矯正機關、收容所。 

(三) 醫療機構。 

(四) 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五) 軍營、新訓中心。 

三、群聚事件因應措施 

(一) 疫情通報： 

1. 發生符合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不明原因發燒群聚定義事件時，

請醫療院所、人口密集機構與場所、學校或其他獲知疫情單位

（如一般社區民眾等）儘速通知地方衛生局(所)。衛生局(所)接

獲通知後，應儘速進行初判調查，如該事件符合群聚通報定義，

應儘速於「傳染病通報系統」(https://nidrs.cdc.gov.tw)之「群聚

事件」項下鍵入群聚事件及群聚個案報告資料。 

(二) 檢體採集與送驗：(詳見本手冊「第二章監視系統第二節實驗室監

測系統」) 

1. 針對出現類流感症狀個案，於服藥前採集咽喉拭子檢體，咽喉

拭子檢體經妥善保存後，儘速送至本署呼吸道病毒實驗室。 

2. 採檢送驗之目的為鑑定該群聚事件之病原體，以利研判後續處

置，故毋須全部出現症狀者都進行採檢。 

3. 因應國際新型A型流感疫情嚴峻，為減少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風

險，推動擴大A型流感病毒亞型檢驗。針對人口密集機構及醫院

群聚事件已進行流感快篩者，仍須執行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

(real-time RT-PCR)，以進一步確定流感病毒亞型。程序如下： 



 

65 

(1) 快篩確認病原體為B型流感之群聚事件，無須再送驗。 

(2) 快篩確認病原體為A型流感之群聚事件，且發生在人口密集機

構或醫院時，每一群聚事件需採取2件具代表性之檢體送驗real-

time RT-PCR。 

(3) 檢體運送過程請參照疾病管制署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同流感併

發重症)，維持 2-8°C並符合 B 類感染性物質 P650 包裝規範。 

(4) 送驗項目請於LIMS 系統選取「流感病毒」項目並逕送疾病管

制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呼吸道病毒實驗室，檢驗結果將由檢

驗及疫苗研製中心登打於 LIMS 系統。 

 

(三) 就醫與治療： 

1. 出現症狀之個案應儘速就醫，並依醫師診斷及醫囑服用藥物治

療。 

2. 各類型機構、矯正機關、收容所、軍營或新訓中心之工作人員、

管理人員及軍(士)官應儘速協助發病住民、收容人及士兵就醫，

另學校、幼兒園及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應儘速聯

繫家長，由家長(或老師協助)帶生病學生就醫，並依醫師診斷即

早用藥治療。 

3. 群聚事件追蹤期間如出現新發病個案，機構/場所亦應儘速協助

個案就醫，由醫師診斷後，給予適當治療。 

4. 對於符合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條件者，得依規範開立公費

治療性抗病毒藥劑使用。 

(四) 疫情調查： 

1. 於48小時內完成疫情調查初步報告(疫調報告格式請參考附錄五)，

並維護至傳染病問卷調查管理系統(https://qinv.cdc.gov.tw/)。如

部分疫調資料不及於48小時內蒐集完成，可陸續補充。 

(1) 收集群聚發生單位內相關人員名單(如人口密集機構住民、

醫護人員、住民服務員、清潔工及流動工作人員等)，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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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疫情調查，確認群聚的主要症狀及影響的範圍。 

(2) 視群聚事件之規模，必要時擴大疫調，收集群聚發生單位內

發病者病歷資料。 

(3) 重點調查項目：基本資料、個案狀況、接觸史/職業史/旅遊

史、疫苗接種史、抗病毒藥劑使用情形，以及接觸者調查。 

2. 衛生局之相關處理報告及疫調資料，應儘速提供本署各區管制

中心，並由本署各區管制中心依調查報告格式上傳至「傳染病

問卷調查管理系統」(https://qinv.cdc.gov.tw/)，以利相關單位查

詢。 

 

(五) 防治措施 

1. 感染管制措施： 

疑似流感群聚事件發生時，衛生局應督導機構/場所落實下列

感染管制措施： 

(1) 共通性原則： 

A. 發病個案應佩戴口罩，如無法佩戴口罩，則請個案在咳

嗽或打噴嚏時使用衛生紙或其他有效覆蓋呼吸道分泌物

方式遮住口鼻，以防止呼吸道分泌物散播。口罩如有髒

污、破損、潮濕或變形，應立即更換，並落實手部衛生

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B. 對疑似受到傳染性物質污染的區域及物品，採取適當的

消毒措施，詳細處理方式可以參考群聚防治及感染管制

相關指引。 

C. 建議透過設計及安裝相關工程控制進行單位內之隔離或

動線管理，以減少或消除其他人員暴露風險。 

D. 各類機構、矯正機關、收容所、學校及軍營之工作人員、

醫護人員、管理人員、教職員工及軍(士)官應落實生病

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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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暫停或取消有發病住民、學生、軍(士)官(兵)及收容人共

同參與之團體活動或課程。 

(2) 照護及醫療機構： 

A. 老人福利機構、護理機構、榮譽國民之家、精神復健機

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矯正機關及收容所等機構之發

病住民/收容人，以及醫療機構之發病住院病人應安置於

隔離室/單人房室內。若因機構隔離室/單人房室有限且收

容情況許可下，可採行集中照護，並以圍簾做區隔。有

症狀個案與他人應保持至少1公尺以上距離，及限制其應

留置於指定之房室，避免至公共區域。 

B. 住民入住時需做健康評估，新入住者如有症狀，應先安

排至單人房室或隔離室觀察，至症狀緩解。如需轉房或

轉介至其他機構，感染者應佩戴口罩；若病患為 2 歲以

下嬰幼兒或因身體、心理等因素未能佩戴口罩，於咳嗽

或打噴嚏時，應使用衛生紙遮掩口鼻，使用完畢後將衛

生紙丟進垃圾桶及執行手部衛生；並將相關資訊與狀況

提供接送人員與接收機構。 

C. 機構應依訪客管理規範進行訪客紀錄，訪客(含陪病、陪

宿家屬或家屬自僱照護人員)進入探視病人或住民前後均

應落實手部衛生，並進行體溫監測，機構應限制有發燒

或呼吸道症狀的訪客探視，或要求其佩戴口罩及加強洗

手。若訪客欲探訪之病人或住民為感染者，則應佩戴口

罩，並於探訪後確實洗手，必要時則限制訪客探訪。 

D. 機構工作人員或醫護人員於照護或接觸發病個案時，應

落實執行接觸及飛沫隔離防護措施，於照護或接觸病人

前後應確實執行手部衛生，避免病毒傳播。 

(3) 托嬰中心、幼兒園、學校及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

心等機構/場所：在確保兒童人身安全情況下，應將發病嬰幼

兒、學生留置於隔離空間，保持空氣流通，並協助聯繫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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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長帶嬰幼兒、學生返家休息，落實生病不上課。 

2. 衛生教育及溝通宣導： 

(1) 針對群聚事件之標的族群進行衛教，如為機構內發生之群聚，

亦需針對機構負責人、工作人員或管理人員加強衛教，並請

監督該群聚事件相關發展，且強化宣導落實相關感染管制措

施為避免及控制疫情之關鍵。 

(2) 機構/場所應於平時掌握住民/陪宿家屬/機構或家屬自僱照護

人員/工作人員/收容人/管理人員/住院病人/醫護人員/學生/教

職員工/軍(士)官(兵)等人員之基本資料、疫苗接種史，以及慢

性疾病史等資料，並配合於衛生局進行疫情調查時提供，以

利群聚事件發生時之處置。 

(3) 衛教重點： 

A. 施打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流感高危險、高傳

播族群均應每年接種。 

B. 勤洗手，注重個人衛生。 

C. 咳嗽打噴嚏應掩口鼻，生病者應佩戴口罩，注意呼吸道衛生

及咳嗽禮節。  

D.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E.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4) 為因應媒體效應，必要時得視情況發佈新聞稿。 

3. 預防性投藥： 

(1) 申請程序：衛生局接獲機構/場所通報類流感聚集、上呼吸道

感染群聚，或不明原因發燒群聚事件，應以督導該機構/場所

落實感染管制措施為主要作為，於完成疫情調查及給予適當

衛生教育後，若依預防性投藥原則與投藥建議對象評估後有

預防性投藥需求時，則依「流感群聚事件之預防性公費藥劑

使用申請流程」(請參見附錄六)向本署各區管制中心提出預防

性投藥申請。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於接獲衛生局提出之申

請後，依據衛生局提供之資料，研判是否同意進行預防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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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並核予投藥範圍。 

(2) 預防性投藥原則： 

A. 確認為流感陽性(含快篩結果)之事件。 

B. 預防性投藥應儘速於暴露後48小時內投藥。 

C. 預防性投藥對象以「感染流感後易併發重症之高危險族群」

為原則。 

D. 預防性投藥如採公費抗病毒藥劑，應優先使用瑞樂沙，如不

符合瑞樂沙適用年齡及屬相關禁忌症者，或經醫師評估無法

正確使用吸入型之個案，方得使用其他種抗病毒藥劑。 

E. 預防性投藥持續時間：持續投藥至與該次群聚事件最後一例

發病個案接觸後10天。 

(3) 預防性投藥建議對象 

機構/場所類別 預防性投藥建議對象1,2 

老人福利機構(安養機構、長期照顧

機構〔含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

智照顧型〕)、住宿式長照機構、榮

譽國民之家 

1. 受服務對象(住民)：曾與發病個

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

群。 

2. 醫護人員/工作人員：曾密切照

護或接觸發病個案之流感高危

險族群。 

精神復健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安

置及教養機構) 

護理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

之家、產後護理之家) 

矯正機關、收容所 
收容人、管理人員：曾與發病個

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醫療機構 

1. 住院病人：曾與發病個案密切

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2. 醫護人員/工作人員：曾密切照

護或接觸發病個案之流感高危

險族群。 

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班與中心 

學生、教職員工：曾與發病個案

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軍營或新訓中心 
軍(士)官(兵)：曾與發病個案密切

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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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密切接觸者係指與發病個案同一房(病)室至相鄰兩房(病)室之接觸者、團體活動或工廠工

作同桌或座位鄰近之接觸者，以及於個案之可傳染期內曾照護個案之醫護人員等。 

2. 流感高危險族群：(1)65歲以上長者；(2)孕婦及產後兩周內之婦女；(3)未滿5歲幼兒；(4)

具有重大傷病、免疫不全(含使用免疫抑制劑及愛滋病毒帶原者)或慢性病(如慢性肺病

〔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

素病變等)需長期治療、追蹤或住院者；(5)肥胖(身體質量指數 body-mass index≧30或未滿

18歲兒童青少年 BMI 超過同齡第95百分位)。前揭慢性病種類，參考「公費流感抗病毒藥

劑配置與管理規劃原則(114年修訂版)」之「附件三流感高風險慢性病一覽表」。 

3. 其他注意事項： 

(1) 於流感群聚事件追蹤期間，倘有表列預防性投藥建議對象發病，因屬流感高危險族群

符合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治療性用藥之使用條件，故調整為治療性用藥之劑量。 

(2) 其他經本署各區管制中心評估後仍需投藥之對象不在此限。 

(3) 對於非預防性投藥建議對象族群仍可考慮自費用藥。 

(4) 經本署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研判需投藥時，衛生局應請機構/場所之特約(或合約)醫

師進行投藥對象是否有用藥禁忌或劑量是否需調整等之用藥評估；若醫療資源有限，

則請衛生局適時協助機構/場所洽詢醫師進行用藥評估。 

(六) 追蹤與結案：  

1. 地方政府衛生局於接獲機構/場所通報群聚事件後，應持續掌握

事件狀況，並追蹤接觸者症狀及發病者臨床表現至最後一例發

病日後8天；如不再出現有新增症狀者，方予以結案。 

2. 如新發病個案出現時已超過群聚事件追蹤期間，須重新檢討感

染管制及預防性投藥等相關防治措施。 

3. 各群聚事件之完整結案疫調報告請上傳至「傳染病問卷調查管

理系統」(https://qinv.cdc.gov.tw/)，並予結案。 

(七) 感染管制及群聚防治指引 

1. 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流感群聚防治指

引：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

專題/第四類法定傳染病/流感併發重症/重要指引及教材項下查詢

/參考應用。 

2. 長期照護機構季節性流感(Seasonal Influenza)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題/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感染管制相關指引項下查詢/參考應用。 

3. 醫療照護機構季節性流感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可至本署全球資

訊網(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題/醫療機構感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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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項下查詢/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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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法定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似病例)報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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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院所  採 檢 人  病歷號碼  

檢體採檢時，個案就診為    □門診 □急診 □住院 □其他請說明(                     ) 發病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姓名 
 男 □ 

女 □ 
生日     年月日 

身分 

證號 

          
居住地 

縣   鄉 鎮 

市  市區 

臨床症狀 
□Fever( 。

C)  □Headache  □Myalgia  □Malaise  □Rhinorrhea  □Cough  □Sore throat  □Vomiting   

□Diarrhea  □Pharyngeal vesicles or ulcers □Paralysis □Skin rash   □Others         

臨床診斷 

□腸病毒感染症：(請務必勾選右列欄位)□手足口病 □疱疹性咽峽炎 □無菌性腦膜炎□結膜炎□其他         

□呼吸道病毒感染症：(請務必勾選右列欄位)□ 類流感【定義：(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狀。且(2)具有肌肉痠痛、頭

痛、極度倦怠感其中一項症狀者。】註：請注意區別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

支氣管炎。                                          

檢體種類 採檢日期 實驗室編號 Bar-code編號 檢體運送現況 病原體分離檢驗結果 備 註 

年 月 日 正常 異常 初步結果 最後結果  

□Throat swab 

□Nasopharyngeal secretion or swab 

□Others____________ 

       

 
日 期 

 
日 期  

/ / 

□Throat swab 

□Nasopharyngeal secretion or swab 

□Others____________ 

       

 
日 期 

 
日 期  

/ / 

檢驗單位  收件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檢驗人員簽章  實驗室主持人簽章  

備註 
一、本送驗單限定點醫師(採檢點)送驗監測檢體使用，每位個案每次限採一管檢體(咽喉拭子或鼻咽拭子)。 

二、重症個案或群聚者，請依法定傳染病規定通報及送驗。 

編號：VL-001 

※本項防疫檢驗，不得用以申請健保給付 
第一聯（粉）：由合約實驗室留存  第二聯（白）：原採檢單位留存 

        99.08.26修訂，100.01.01起實施 

 

附錄二 疾

病管制署病

毒合約實驗

室定點醫師

(採檢點)監

測檢體送驗

單 

疾病管制署病毒合約實驗室定點醫師（採檢點）監測檢體送驗單（一式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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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症狀通報報告單 

症狀通報報告單 (請保護病人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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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流感病毒檢驗操作程序 

  病毒培養 

 

 

 

 

 

 

 

 

 

MK-2 cell 可以 H292 cell 代替；使用細胞株之組合可由各實驗室視狀況自行調整。 

流感病毒培養：將由含有病毒粒子之病毒液200 μl 與1 mL病毒培養用細胞培養基(不含胎牛血清)充分混合，經0.45m 過濾膜過濾

後，接種至 MDCK 細胞株，培養7-10天後或培養出現 CPE 時，以3,000rpm 離心15分鐘以收取病毒液，並將離心沉澱之疑似感染細

胞加入1 mL PBS 混合均勻後，滴入21孔玻片。玻片經 Acetone 固定後，以 Influenza A 及 Influenza B 之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進行間接免疫螢光染色法(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ssay，IFA)染色，並以螢光顯微鏡進行鏡檢，當細胞出現蘋

果綠(apple green)螢光則判定為流感病毒陽性。 

病毒鑑定：Respiratory viruses(follow DAKO system – direct IFA)：  

抹片固定 風乾 加螢光抗體10 μl 置於 wet chamber 中37℃，15分鐘 以 PBS 稍微沖一下，並浸入 PBS 染缸中5分鐘 風乾，封

片觀察。 

 

以分子生物學方法進行快速診斷或病毒分型：Influenza A virus HA typing(by RT-PCR method)： 

 

RNA 萃取 

以 Qiagen Viral RNA Mini Kit 或其他自動核酸萃取自動系統進行：取140 μl 之病毒培養液，依照試劑組操作手冊進行，

最後病毒 RNA 溶解於50 l AVE buffer 或去離子水，收取病毒 RNA，以進行 RT 反應。 

 

接種至 *MK-2 cell 

MDCK cell 
檢體前處理 呼吸道檢體 

觀察 CPE 

(+) 

(-) 

鑑定 

Blind 

passage 

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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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反應(follow Promega RT procedure) 

(a).取15 μl 抽出之 RNA 溶液，以70℃加熱5分鐘以打開 RNA 二級結構 

(b).加入混合液(最終體積為40 μl)如下列： 

RNA   15 μl 

5X buffer 5 μl 

100mM dNTP mix 0.5 μl 

RT 1 μl 

Random primer 1 μl 

H2O 17.5 μl 
 

 

PCR 反應(follow Qiagen PCR core kit procedure) 

PCR 反應混合液如下所示： 

5X Q solution 10 μl 

10X buffer 5 μl 

25mM MgCl2   4 μl 

10mM dNTP    4 μl 

RT 合成之 template 2 μl 

A/H1 (H3)-1(10 μM) 1 μl 

A/H1 (H3)-2(10 μM) 1 μl 

Taq polymerase 0.5 μl 

H2O      22.5 μl 

 PCR program 如下所列： 

94℃  2分鐘 

94℃ 1分鐘 

52℃ 2分鐘 

72℃ 3分鐘 

72℃ 7分鐘 

4℃   ∞ 
 

40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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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A/B 即時反轉錄酶－聚合酶鏈鎖反應 
 
ABI 系統(fiollow TaqMan one-step RT-PCR master mix reagents procedure) 

反應混合液如下所示： Real-time RT-PCR 反應條件： 
2X Master mix buffer 12.5 μL RT reaction：48℃ 30 分鐘 
FluA-F primer（10 μM） 1.0 μL   Taq activation：95℃ 10 分鐘 
FluA-R primer（10 μM） 1.0 μL PCR reaction：  
FluB-F primer（10 μM） 1.0 μL 95℃     15 秒鐘 
FluB-R primer（10 μM） 1.0 μL 60℃ 1分鐘（45 cycles） 
FluA probe（5 μM） 0.5 μL   
FluB probe（5 μM） 0.5 μL     
RNA enzyme mix 0.67 μL   
RNase-free water 1.83 μL   
template   5.0 μL   

 
Roche 系統(LightCycler 480 RNA master hydrolysis probes reagents procedure) 

反應混合液如下所示： Real-time RT-PCR 反應條件： 
RNase-free water 0.3 μL RT reaction：63℃ 3 分鐘 
FluA-F primer（10 μM） 1.0 μL   Taq activation：95℃ 30 秒鐘 
FluA-R primer（10 μM） 1.0 μL PCR reaction：  
FluB-F primer（10 μM） 1.0 μL 95℃     10 秒鐘 
FluB-R primer（10 μM） 1.0 μL 58℃ 30秒鐘 
FluA probe（5 μM） 0.5 μL 72℃ 3 秒鐘（45 cycles） 
FluB probe（5 μM） 0.5 μL     
Enzyme master mix 7.4 μL   
Enhancer 1.0 μL   
Activator 1.3 μL   
RNA sample      5.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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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診斷用引子組序列 

Primer A/H1 H1-1: 5’-GAT GCA GAC ACA ATA TGT AGA GG-3’ 

Primer A/H1 H1-2: 5’-CNC TAC AGA GAC ATA AGC ATT T-3’ 

Primer A/H3 H3-1: 5’-TCA GAT TGA AGT GAC TAA TGC T-3’ 

Primer A/H3 H3-2: 5’-AAT TTT GAT GCC TGA AAC CGT-3’ 

FluA-F : 5’- AAG ACC AAT YYT GTC ACC TYT GA -3’ 

FluA-R : 5’- TAA AGC GTC TRC GYT GCA GTC C -3’ 

FluA probe: 5’FAM - TTT GTN TTC ACG CTC ACC GT -3’TAMRA (For ABI系統) 

FluA probe: 5’FAM – TTT GTN TTC ACG CTC ACC GT -3’BBQ (For Roche 系統) 

FluB-F: 5’- GAG ACA CAA TTG CCT ACC TGC TT -3’ 

FluB-R: 5’- TTC TTT CCC ACC GAA CCA AC -3’ 

FluB probe: 5’VIC-AGA AGA TGG AGA AGG CAA AGC AGA ACT AGC -3’TAMRA (For ABI系統) 

FluB probe: 5’HEX-AGA AGA TGG AGA AGG CAA AGC AGA ACT AGC -3’BBQ (For Roche 系統) 

 

Run gel and read data 

以1.5﹪agarose gel，100伏特電壓進行洋菜膠體電泳，40分鐘後取出，以 Ethidium bromide 染色5分鐘，再以清水褪染5分鐘，進行判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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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上呼吸道感染及不明原因發燒等可能流感群聚事件疫調報告 

上呼吸道感染及不明原因發燒等可能流感群聚事件疫調報告 

 

一、疫情描述 

（一） 群聚事件編號：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二） 群聚類別：□上呼吸道感染 □不明原因發燒群聚 

（三） 群聚事件名稱： 

（四） 通報來源：□疾病管制署相關通報系統 □電話 □傳真 □簡訊 

（五） 發生縣市鄉鎮：            縣(市)              鄉鎮市區 

（六） 群聚事件機構/場所類別： 

（七） 機構/場所名稱： 

（八） 群聚事件主要範圍：  

（九） 群聚事件主要症狀：□發燒 □咳嗽 □肌肉痠痛 □流鼻水 □倦怠 

                                        □頭痛 □腹瀉 □呼吸困難 □肺炎 □其他: 

□人口密集機

構  

□老人福利機構(安養機構、長期照顧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

心、安置及教養機構) □護理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

後護理之家) □榮譽國民之家 □矯正機關 □收容所 

□醫療機構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其他 

□學校 
□幼兒園/幼托中心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院校  

□特殊學校 □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軍營/ □新訓中心  

□其他  

二、疫情規模 

（一） 疫情期間(發病日起〜迄)： 

（二） 發病人數： 

1. □住民/□收容人/□住院病人/□學生/□士兵：共有              人。 

2. □工作人員/□管理人員/□醫護人員/□教職員工/□軍(士)官：共有
___        _人。 

3. 總計              人。 

（三） 總人數： 

1. □住民/□收容人/□住院病人/□學生/□士兵：共有_____人。 

 第               報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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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人員/□管理人員/□醫護人員/□教職員工/□軍(士)官：共有

_____人。 

3. 總計_____人。 

（一） 侵襲率：_____%(_____/_____)。 

（二） 流感疫苗接種率(數)：_____%(_____/_____)。 

單位別 人員類別 總人數 
流感疫苗 

接種人數 
接種率% 

     

     

     

有接種流感疫苗發病率(數)：_____%(_____/_____)。 

未接種流感疫苗發病率(數)：_____%(_____/_____)。 

（三） 疫情事件描述： 

 

（四） 疫情概況、流行曲線圖(epi-curve)及平面配置圖與發病個案相關位

置： 

1. 疫情概況 

單位

別 

人員

類別 
發病日 

發病 

人數 

(侵襲率) 

就醫

人數 

快篩陽性/

快篩人數 

已使用流

感抗病毒

藥劑人數 

住院

人數 

        

        

總計       

2. 流行曲線圖(epi-curve) 

 

 

 

 

3. 平面配置圖與發病個案相關位置 

 

 

 

（五） 流感併發重症：  

□無，□有通報編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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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驗結果： 

（一） 截至___月___日總計發病人數_____人，流感快篩_____人，_____

人為 A型陽性、_____為 B型陽性。 

（二） 本案累計症狀通報_____例，___月___日採檢_____例，送昆陽實驗

室檢驗。 

（三） 檢驗結果：□檢出流感病毒：型別_____，共_____件；□檢出腺病毒，

共____件；□檢出 RSV，共____件；□檢出黴漿菌，共____件；□檢

出 SARS-CoV-2，共____件；□檢驗出其他病毒，共____件；□均未

檢出。 

四、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 

（一） 本事件有症狀人員共計_____位，_____人就醫後_____人使用抗病

毒藥劑(含自費)。 

（二） 本案經衛生局評估，□申請 □不申請預防性投藥公費藥劑使用。 

（三） 於___月___日開始進行預防性投藥，投藥對象包括_____等，總計

_____人，其中預防性投藥_____人，治療性用藥_____人。 

五、 接觸史及可能感染途徑調查： 

 

 

 

六、 發病個案及接觸者之處置： 

 

 

七、 防治作為： 

（一）_____機構/場所： 

 

（二）衛生局： 

 

（三）本署管制中心： 

 

八、 本案自_____至_____共_____人發病，自_____起監測8日至_____無新增

個案，擬以□確定 □排除 流感群聚事件 或□不明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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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流感群聚事件之預防性公費藥劑使用申請流程 

 

 

 

 

 

發生上呼吸道感染或不明原因發燒群聚事件

等可能之流感群聚事件 

機構/場所通報當地衛生局 

衛生局督導群聚發生機構/場所落實感染管制措

施，並通報轄區所屬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衛生局依預防性
投藥原則及投藥
建議對象評估是
否需申請用藥 

否 是 持續督導

機構/場所

落實各項

防治措施 

衛生局提出申請，
疾病管制署各區管
制中心防疫醫師研
判是否同意用藥及
用藥範圍建議 

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回

復衛生局不同意用藥之結果 

否 是 

衛生局依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指示

就近於轄區調度支應所需藥劑，如衛生

局庫存不足，由各區管制中心協助通知

疾病管制署整備組調度使用 

衛生局或醫療院所將用

藥資料回報至 SMIS 

各區管制中心至 SMIS

核對用藥回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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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群聚事件發生時由衛生局督導群聚發生機構/場所落實感染管制措施，並

通報轄區所屬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衛生局依預防性投藥原則及投

藥建議對象評估須申請群聚事件用藥，則填列流感群聚事件預防性投藥

公費藥劑使用評估申請表(如附表)，並檢附最新疫調報告予各區管制中

心之防疫醫師審核判定預防性投藥之必要性及用藥範圍建議。預防性投

藥所需之藥劑由衛生局就近調度提供，倘需求量較大或衛生局庫存藥劑

不足時，則由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協助通知疾病管制署整備組調度

使用。 

(二) 衛生局承辦人應負責將每起群聚事件於投藥後7日內至「智慧防疫物資

管理資訊系統（SMIS）」以批次方式回報投藥人數及投藥量。SMIS 操

作時，「使用條件」欄位應點選「群聚事件」，另須選擇「群聚事件單

位」，填寫「群聚編號」；如由合約醫療院所支應藥劑，則由該合約醫

療院所於投藥後7日內自行以單筆回報方式或檔案上傳方式回報使用量，

用藥對象選擇「群聚事件」，並選擇「群聚事件單位」，填寫「群聚編

號」。 

(三) 群聚事件用藥之運作係由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負責，若後續有因應

疫情發展或個案特殊狀況而增加使用之情形，統一於每起群聚事件結束

後，至 SMIS查核回報使用資料，以利掌握藥劑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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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事件預防性投藥公費藥劑使用評估申請表 

  機構/場所名稱  群聚編號  

  群聚類別 □類流感聚集 □上呼吸道感染群聚 □不明原因發燒群聚 

  群聚所在地 縣(市)            鄉鎮市區 機構/場所聯絡人及電話： 

  事件通報日 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機構類別 

□人口密集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安養、長期照顧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安置

及教養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 □護理機構(一般護理之家、精神

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 □榮譽國民之家  

□矯正機關 □收容所 

  □醫療機構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其他 

  
□學校 

□幼兒園/幼托中心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院校  

□特殊學校    □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軍營/ □新訓中心  

  □其他  

  A. 衛生局評估

之申請投藥

對象 

申請投藥對象註1：(描述擬投藥對象及範圍) 

1. 老人福利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榮譽國民之家、精神復健機構、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護理機構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註2住民人數 ______。 

□曾密切照護或接觸發病個案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註2醫護人員人數

______、工作人員人數 ______。 

2. 矯正機關、收容所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註2收容人人數 ______。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註2管理人員人數 ______。 

3. 醫療機構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註2住院病人人數 ______。 

□曾密切照護或接觸發病個案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註2醫護人員人數

______、工作人員人數 _______。 

4. 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註2學生人數 ______。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註2教職員工人數 ______。 

5. 軍營或新訓中心 

□曾與發病個案密切接觸之流感高危險族群 註2軍(士)官(兵)人數 

______。 

6. □其他註3：_____________，人數：_____________。  

 

報告單位：              衛生局            日期/時間： 

衛生局承辦人：                               單位主管： 

雙

粗

線

內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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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區管制中心

防疫醫師審

查預防性投

藥公費藥劑

使用建議 

 

預防性投藥公費藥劑使用審查結果如下： 

□ 同意申請。 

   建議意見： 

 

□ 不同意申請。 

   建議意見： 

 

□ 其他意見： 

 

防疫醫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1： 請參閱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群聚事件之處理的預防性投藥建議對象。   

註2： (1)65歲以上長者；(2)孕婦及產後兩週內之婦女；(3)未滿5歲幼兒；(4)具有重大傷病、免疫不全(含使免疫抑制

劑、愛滋病毒帶原者)或慢性疾病(如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

(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等)需長期治療、追蹤或住院者；(5)肥胖(BMI≧30或未滿18歲兒童青少年 BMI 超過同

齡第95百分位)。 

  

註3： 如同一範圍內原預防性投藥對象新發病個案轉治療性用藥。   

註4： 提出本申請表時應一併檢附最新疫情調查報告，俾利審查。   

 


